
序

号

行政

相对

人名

称

行

政
相

对

人

类
别

行政相对
人代码

法人 自然人

行政
处罚

决定

书文

号

违法

行为

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

类别

处罚

内容
罚款金额

没收违法

所得、没

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暂

扣

或

吊
销

证

照

名
称

及

编

号

处罚决定日

期
处罚有效期 公示截止期

处罚

机关

处

罚

机

关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数据

来源

单位

数据

来源
单位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备注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工
商

注

册

号

法定

代表

人

法定
代表

人证

件类

型

法定
代表

人证

件号

码

证

件

类
型

证

件

号
码

1

新市

区鲤

鱼山

南路
百姓

康宁

药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JJQ5

8G

焦玉

卿

身份

证

13244

0****

****7
328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

9]8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未建立食品

进货查验记录，涉

嫌销售的食品不符
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

六十七条第（八）

项，第七十一条第

一款，依据第一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1014

元；
罚款

10000

元。

1.000000 0.101400 2019/3/12 2099/12/31 2022/3/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

新市
区鲤

鱼山

北路

万和
堂大

药房

经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M8JL

04

李新
东

身份
证

65010

2****
****1

610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

9]9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未建立食品

进货查验记录，涉

嫌销售的食品不符
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

六十七条第（八）

项，第七十一条第

一款，依据第一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5148
元；

罚款

10000

元。

1.000000 0.514800 2019/3/12 2099/12/31 2022/3/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3

乌鲁

木齐

惠宁

堂医
药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7
YMUC

0U

程红

霞

身份

证

65412

3****

****3
287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

9]10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未建立食品

进货查验记录，涉

嫌销售的食品不符
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

六十七条第（八）

项，第七十一条第

一款，依据第一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294元

；
罚款

10000

元。

1.000000 0.029400 2019/3/12 2099/12/31 2022/3/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116

501

04K

454
985

67J



4

新疆

鸿泰

金钥

匙物
业服

务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3

3287

7244
2G

傅强
身份
证

65010

2****
****6

215

乌高
（新

）市

监特

[201
9]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经营管理的

电梯未按照规定时

限年检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八

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责令
改正

责令

限期

整改

0.000000 0.000000 2019/3/21 2099/12/31 2022/3/2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5

新疆

巨通

达贸

易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6666

7708

5B

李胜

群

身份

证

13223

1****

****4
210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

9]4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广告

法》

当事人在微信公众

号当中发布违法广

告用于虚假宣传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九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

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

法》第五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20000

元

2.000000 0.000000 2019/6/11 2099/12/31 2022/6/1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6
朱茂

昌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342

601

***

***
**2

117

乌高
（新

）市

监照

罚
[201

9]1

号

《无

证无

照经

营查
处办

法》

当事人无照从事水

果销售该行为违反

了《无证无照查处

办法》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依据第一

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

依据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的规定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3500

元

0.350000 0.000000 2019/4/26 2099/12/31 2022/4/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0J

7

新疆

鑫大
通汽

车销

售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6763

0123

34

祁祥
莉

身份
证

65010

3****
****3

229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

9]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广告

法》

当事人在车辆销售

宣传广告内容里含

违禁词汇“全疆最

低价”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五十

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

法》第五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20000
元

2.000000 0.000000 2019/7/26 2099/12/31 2022/7/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1J



8

叶氏

家族

老卤

房卤
制品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C1EA

66

赵艳
身份

证

65312

5****

****0
229

乌高

（新

）市

监食
[201

9]6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销售的食品

中抽样检测出不应

出现的食品添加剂
该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

三十六条的规定免
予处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三
十六条的

规定免予

处罚

没收

其不
符合

食品

安全

标准
的食

品；

免于

处罚

没收

其不
符合

食品

安全

标准
的食

品；

免于

处罚

0.000000 0.000000 2019/9/18 2099/12/31 2022/9/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2J

9

新疆
亿峰

兴德

医疗

科技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E826
6A

邓伟
身份

证

51293
0****

****4

312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

9]7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广告

法》

当事人在京东商城

销售消毒用品过程

当中宣传广告含有

主治功效等医疗用
语，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

第（二）
项的规定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责令

改

正，

停止
发布

广

告：

罚款
9000

元

0.900000 0.000000 2019/10/8 2099/12/31 2022/10/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3J



10 侯超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2

322

***

***
**0

51X

乌高
（新

）市

监照

罚
[201

9]4

号

《无

证无

照经

营查
处办

法》

当事人无照从事经
营支付宝刷脸支付

设备该行为违反了

《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第二条的
规定，依据《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十三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

依据《无

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

法》第十
三条的规

定进行处

罚。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5000

元

0.500000 0.000000 2019/9/2 2099/12/31 2022/9/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4J

11
周忠

诚

自

然

人

9165
0104

3330

3714

37

身

份

证

513
027

***

***

**3
710

乌高

（新
）市

监计

罚

[201
9]2

号

《新

疆维

吾尔
自治

区计

量监

督管
理条

例》

当事人在经营过程
中所用的计量器具

存在作弊行为严重

损害消费者权益，

该行为违反了《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计

量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计量监督管

理条例》第二十九

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

依据《新

疆维吾尔

自治区计
量监督管

理条例》

第二十九

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

。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没收

违法

使用

的计
量器

具一

台；

罚款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没收
违法

使用

的计

量器
具一

台；

罚款

1500
元

0.150000 0.000000 2019/10/14 2099/12/31 2022/10/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5J



12

叶莉
莉(新

市区

苏州

西大
街鼎

鑫金

烟酒

店经
营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A

3K5G
28

叶莉
莉

身份
证

34122

2****
****8

000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3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商标

法》

叶莉莉(新市区苏州西大

街鼎鑫金烟酒店）侵犯他

人注册商标“国窖”、“

剑南春”、“伊力”、“

贵州茅台”专用权的商

品，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第

（三）项、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

三条第一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

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六条第(三)项，应

予处罚，建议立案调查

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

标法》第

五十七条

第（三）
项、和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五十三

条第一款

警告

、责
令立

即停

止侵

权行
为、

没收

侵权

商品
、罚

款

1、警

告；2、

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

行为； 3

、没收侵

权的“国

窖”

（1573）

白酒4瓶

、“剑南

春”白酒

4瓶、“

贵州茅台

”白酒4

瓶、“伊

力”老窖

白酒

20瓶；                                                           

    4、

罚款

20000元

2.000000

没收侵权

的“国窖

”
（1573）

白酒4瓶

、“剑南

春”白酒
4瓶、“

贵州茅台

”白酒4

瓶、“伊
力”老窖

白酒

20瓶；       

2019/8/5 2099/12/31 2022/8/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6J

没收侵

权的“

国窖”

（1573

）白酒

4瓶、

“剑南

春”白

酒4瓶

、“贵

州茅台

”白酒

4瓶、

“伊力

”老窖

白酒2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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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
木齐

市世

纪山

工工
程机

械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7922
5630

00

霍金

平

身份

证

37072

1****

****4
812

 乌
高

（新

）市

监商
罚〔

2019

〕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商标

法》

乌鲁木齐市世纪山

工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涉嫌销售侵犯上
海睿盾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受卡特彼勒

（青州）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当事人的上述

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
（三）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六十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应

予处罚，建议立案
调查

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

标法》第
五十七条

第（三）

项

责令

立即
停止

侵权

行为

、没
收侵

权商

品、

罚款

1、责令

立即停止

侵权行

为；   2

、没收假

冒侵权

“SEM”

液力传动

油10桶

（每桶

18“SEM

”抗磨液

压油（高

压）19桶

（每桶18

升）；

“SEM”

重负荷车

辆齿轮油

8桶（每

桶

18升）；

SEM”柴

油机油17

桶（每桶

18升）； 

3、罚款

40000元

4.000000

没收假冒

侵权

“SEM”

液力传动
油10桶

（每桶18

升）；

“SEM”
抗磨液压

油（高

压）19桶

（每桶18
升）；

“SEM”

重负荷车

辆齿轮油
8桶（每

桶

18升）；

SEM”柴
油机油17

桶（每桶

18升）；

2019/9/12 2099/12/31 2022/9/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7J

                                                         

没收假

冒侵权

“SEM

”液力

传动油

10桶

（每桶

18

升）；

“SEM

”抗磨

液压油

（高

压）19

桶（每

桶

18升）

；

“SEM

”重负

荷车辆

齿轮油

8桶

（每桶

18升）

；

SEM”

柴油机

油17桶

（每桶

18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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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

勒双
塔物

业服

务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市

分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TT40

9P

张巧

宁

身份

证

62282

4****

****0
64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商标

法》

库尔勒双塔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涉

嫌侵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销售贵州茅台事人的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项、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三)

项，应予处罚，建议立案

调查

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
标法》第

五十七条

第（三）

项、和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五十三
条第一款

警告

、责

令立
即停

止侵

权行

为、
没收

侵权

商品

、罚
款

1、警

告； 2、

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

行为； 3

、没收假

冒侵权的

“贵州茅

台”牌酒

12瓶，规

格：53度

500ml；                                                          

    4、

罚款

30000元

。

3.000000

没收假冒

侵权的“

贵州茅台

”牌酒12
瓶，规

格：53度

500m

2019/9/8 2099/12/31 2022/9/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8J

没收

假冒

侵权
的“

贵州

茅台

”牌
酒12

瓶，

规

格：
53度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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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

木齐

满江

红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责
任公

司总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422

1325

9Q

苏华
身份

证

65010

2****

****3

04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1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医疗

器械

监督
管理

条例

》

乌鲁木齐满江红医

药零售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总店未办理

《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情况下，销

售诺和针一次性使
用无菌注射针,其

行为违反了《国务

院关于加强食品等

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第三

条第一款和《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依据《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第三条
第二款和《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应予
处罚，建议立案调

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和《
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

条例》第

三十一条
第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医疗

器械

、没

收不
符合

法定

要求

的产
品、

罚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48元；2

、没收违

法销售的

医疗器

械：诺和

针牌“一

次性使用

无菌注射

针”，规

格为

32GTiETW

(0.23/0.

25×6mmE

TW)4盒；

共计

28支；诺

和针牌“

一次性使

用无菌注

射针”规

格型号为

30G

（

0.38×8m

m）5盒；

3、没收

不符合法

定要求的

产品

4、罚款

30000元

。

3.000000

1、没收违法

所得48元；                                                        

    2、没收

违法销售的

医疗器械：

诺和针牌“

一次性使用

无菌注射针

”，规格为

32GTiETW(0.

23/0.25×6m

mETW)4盒

（每盒七支

针头）；共

计28支；诺

和针牌“一

次性使用无

菌注射针”

规格型号为

30G

（0.38×8mm

）5盒（每盒

七支针

头）；                                                          

    3、没收

不符合法定

要求的产

品：蟲草鹿

鞭丸1盒；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9J

1、没

收违法

所得48

元；2

、没收

违法销

售的医

疗器

械：诺

和针牌

“一次

性使用

无菌注

射针

”，规

格为

32GTiE

TW(0.2

3/0.25

×6mmE

TW)4盒

；共计

28支；

诺和针

牌“一

次性使

用无菌

注射针

”规格

型号为

30G

（

0.38×

8mm）5

盒；3

、没收

不符合

法定要

求的产

品

4、罚

款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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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金达

康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市

五十

六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5893

4527

0X

黄振

新

身份

证

65400
1****

****4

515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2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消费者举报新疆金
达康医药零售连锁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市五十六分店购买

的“吉达伟哥”为
假冒伪劣产品，当

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

食品等产品安全监
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三条第一款，

依据《国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特别

规定》第三条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一）项，应予

处罚，建议立案调

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商品
、罚

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50元；                                                            

2、没收

违法销售

的“吉达

伟哥”2

盒；“老

中医”3

盒；“老

虎油”1

盒；“延

时王”1

盒；“蟲

草精”1

瓶； 3、

罚款

20000元

。

2.000000

1、没收

违法所得

50元；                                                            
      2

、没收违

法销售的

“吉达伟
哥

”2盒；

“老中医

”3盒；
“老虎油

”1盒；

“延时王

”1盒；
“蟲草精

”1瓶；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0J

1、

没收

违法
所得

50元

；                                                            

      
2、

没收

违法

销售
的“

吉达

伟哥

”2
盒；

“老

中医

”3
盒；

“老

虎油

”1
盒；

“延

时王

”1
盒；

“蟲

草精

”1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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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

（新

市区

天津
北路

华人

康大

药
房）

个

体
工

商

户

9165

0104
L571

9559

3G

杨凯
身份

证

65232

8****

****0
82X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5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消费者举报新市区
天津北路华人康大

药房购买的“虫草

强肾王”为假冒伪

劣产品，当事人的
行为违反了《国务

院关于加强食品等

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第三
条第一款，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三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
项，应予处罚，建

议立案调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商品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85

元；                                                                           

     

2、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虫
草强

肾王

”1盒

；
3、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1、没收

违法所得

85元；                                                                           

     2、
没收违法

销售的“

虫草强肾

王
”1盒；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1J

1、

没收

违法

所得
85元

；                                                                           

     

2、
没收

违法

销售

的“
虫草

强肾

王

”1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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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万盛

堂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责
任公

司第

八十

四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817
8415

0K

张金

颖

身份

证

65232

4****

****2
827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7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药

品管

理法
》

消费者举报新疆万盛堂医

药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十四分店购买的购买

的“印度伟哥”为假冒伪

劣产品，同时发现当事人

销售过期药品，当事人的

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

条，依据《国务院关于加

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应予处

罚，建议立案调查

《国务院

关于加强

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

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

》第三条
第二款，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七

十四条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商品

、处
于药

品货

值金

额2
倍罚

款，

罚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160元；                              

2、没收

违法销售

的“伟哥

一粒神

”3盒；

“霸王花

”催情水

12盒；“

伟哥伴侣

”1盒；

“印度伟

哥

”1盒；

“风流少

妇

”8盒；

3、没收

“附子理

中丸”、

“氨加黄

敏胶囊”

等16种86

盒过期药

品（详情

见清

单）；

    4、

处于药品

货值金额

535.84元

2倍罚款

31,231.680000

1、没收违法

所得160元；                                                            

    2、没收

违法销售的

“伟哥一粒

神”3盒；“

霸王花”催

情水12盒；

“伟哥伴侣

”1盒；“印

度伟哥

”1盒；“风

流少妇

”8盒；

    3、没收

“附子理中

丸”、“氨

加黄敏胶囊

”等16种86

盒过期药品

（详情见清

单）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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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新

江

（新

市区
北一

路三

棵松

药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10
53

90

5

谷新

江

身份

证

65010

4****

****1
63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8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举报人举报称其在
新市区北一路三棵

松药店购买的“黑

蚁王”为假冒伪劣

产品，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第三条
第一款，依据《国

务院关于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规定》第
三条第二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
项，应予处罚，建

议立案调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商品

、罚

款

. 2.000000

1、没收
违法所得

138元；                                                                                                                      

     2、

没收违法
销售的“

黑蚁王

”1盒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3J

1、
没收

违法

所得

138
元；                                                                                                                      

     

2、

没收
违法

销售

的“

黑蚁
王

”1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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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

勇

（乌
鲁木

齐高

新技

术产
业开

发区

裕福

堂大
药

房）

个

体

工
商

户

6500

0060

9068
298

傅建

勇

身份

证

35402

1****

****7
01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72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举报人举报称其在乌鲁木

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裕

福堂大药房购买的“极品

伟哥”为假冒伪劣产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国

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三条第一款，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

定》第三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七十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应予处罚，建议立案

调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

没收违

法所得

、没收

不符合

法定要

求的产

品，没

收违法

销售的

商品、

处于药

品货值

金额2

倍罚

款，罚

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645元；                                                            

    2、

没收不符

合法定要

求的产品

“万爱可

”4盒，

“极品伟

哥

”7盒，

“美国伟

哥

”1盒，

“中医世

家

”3盒，

“德国小

金丸”4

盒，“每

粒坚”1

盒，“雪

莲胶囊

”1盒，

“五毒风

湿骨康王

胶囊”1

盒，“二

十六味帝

皇丸”1

盒；

3、没收

违法销售

的“万艾

可”枸橼

酸西地那

非片

10盒；

4、处于

药品货值

金额1280

元2倍罚

款计：

2560元；                                                          

    5、

罚款

30000元

。        

3.256000

1、没收违法

所得645元；                                                            

    2、没收

不符合法定

要求的产品

“万爱可”4

盒，“极品

伟哥”7盒，

“美国伟哥

”1盒，“中

医世家

”3盒，“德

国小金丸”4

盒，“每粒

坚”1盒，“

雪莲胶囊”1

盒，“五毒

风湿骨康王

胶囊”1盒，

“二十六味

帝皇丸

”1盒；

3、没收违法

销售的“万

艾可”枸橼

酸西地那非

片10盒；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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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金达

康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第

十九
分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5991
9317

86

侯宪

兵

身份

证

41090

1****

****4
51x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6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药

品管

理法
》

举报人王**举报称其在新

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第十九分

店购买的“九头鸟”速溶

片为假冒伪劣产品，同时

发现当事人销售过期药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

定》第三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四十九第三款第三

条，依据《国务院关于加

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应予处

罚，建议立案调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四

十九第三

款第三条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不

符合

法定

要求
的产

品，

没收

过期
药

品，

处于

药品
货值

金额

2倍

罚
款,

罚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59元；                                                            

    2、

没收不符

合法定要

求的产

品：“参

茸肾宝

”1盒；

“美国伟

哥

”1盒；

“金牌玛

卡

”2盒；

“老中医

补肾丸

”1盒；

“植物伟

哥

”1盒；

“九头鸟

速溶片

”1盒；                                                          

    3、

没收“美

诚牌藿香

正气水”

、“楚老

大草本乳

膏”等10

种90盒

（支）过

期药品

（详情见

清单）；

4、处于

药品货值

金额

617.3元2

倍罚款

计：

1234.6元

；

5、罚款

30000元

。

以上罚没

款共计：

31293.6

元。

3.123460

1、没收违法

所得59元；                                                            

    2、没收

不符合法定

要求的产

品：“参茸

肾宝”1盒；

“美国伟哥

”1盒；“金

牌玛卡

”2盒；“老

中医补肾丸

”1盒；“植

物伟哥

”1盒；“九

头鸟速溶片

”1盒；                                                          

    3、没收

“美诚牌藿

香正气水”

、“楚老大

草本乳膏”

等10种90盒

（支）过期

药品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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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金达

康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市

第三

十二
分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58AK
23

侯宪
兵

身份
证

41090

1****
****4

51x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3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举报人王**举报称其在新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第三

十二分店购买的“黑金刚

超浓缩片”为假冒伪劣产

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

别规定》第三条第一款，

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应予处

罚，建议立案调查

违反了《

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
别规定》

第三条第

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没

收违
法销

售的

商品

、罚
款

1、没收

违法所得

90元；                            

     2、

没收违法

销售的“

黑金刚超

浓缩片

”1盒；

3、罚款

20000元

。

2.000000

1、没收

违法所得
90元；                            

     2、

没收违法

销售的“
黑金刚超

浓缩片

”1盒；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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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阿尔

特英
特国

际贸

易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000

MA77

6TN0

4L

阿不

都加
里木

·阿

不力

米提

身份

证

65010
3****

****6

01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8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第

（四）

项“禁

止生产

经营下

列食品

、食品

添加剂

、食品

相关产

品：

(四)超

范围、

超限量

使用食

品添加

剂的食

品;”的

规定

 2019年04月27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对新疆阿尔特英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石榴

汁（规格为：250ml/瓶，

生产日期：2019.04.01）

进行了抽检。2019年05月

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

具了编号为NO：

GC19650010830200848的

检验报告，经抽样检验：

苋菜红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

不合格。当事人的行为涉

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

规定，应予处罚，建议立

案调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三
十四条第

（四）项

“禁止生

产经营下
列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

相关产
品：(四)

超范围、

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
加剂的食

品;”的

规定

罚
款；

没收

非法

财物

一、

没收
不合

格石

榴汁

2990
瓶

(747.

5公

斤)；
二、

处以

50000

元罚
款。

5.000000 2019/9/4 2099/12/31 2022/9/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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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御农
果业

有限

责任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5762

0564

X5

郭姝

含

身份

证

65010
4****

****3

323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6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第一

款第

（十

三）项

的规定

“禁止

生产经

营下列

食品、

食品添

加剂、

食品相

关产

品：(十

三)其他

不符合

法律、

法规或

者食品

安全标

准的食

品、食

品添加

剂、食

品相关

产品。

”的规

定

 2019年05月14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对新疆御农果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沙漠蜂蜜

（规格为：500g/瓶，生

产日期：2018.12.15）进

行了抽检。2019年06月0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

了编号为NO：

PP19650010830231151的

检验报告，经抽样检验：

菌落总数，霉菌计数项目

不符合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款第（十三）项的规

定，应予处罚，建议立案

调查。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

证：”、

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

得；

没收
非法

财物

一、

没收
召回

的不

合格

蜂蜜
375瓶

（

187.5

公
斤）

；

二、

没收
违法

所得

5500

元；
三、

并处

50000

元罚
款。

5.000000 0.550000 2019/9/4 2099/12/31 2022/9/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5

乌鲁
木齐

格恩

特净

水设
备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7452
3506

6F

杨志

宏

身份

证

65012

1****

****0
815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7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第一

款第

（十

三）项

“生产

不符合

食品安

全标准

的食

品：

（十

三）其

他不符

合法律

、法规

或者食

品安全

标准的

食品、

食品添

加剂、

食品相

关产品

。”及 

第五十

一条“

限应当

符合本

法第五

十条第

二款的

规定”

的规定

2019年7月2日，我

局执法人员在乌鲁

木齐格恩特净水设

备有限公司进行监
督检查时发现，该

单位未取得食品生

产许可证，擅自从

事纯净水生产经营
活动。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应予

处罚，建议立案调

查。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第

（十三）项“

生产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十

三）其他不符

合法律、法规

或者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

。”及 第五

十一条“食品

生产企业应当

建立食品出厂

检验记录制

度，查验出厂

食品的检验合

格证和安全状

况，如实记录

食品的名称、

规格、数量、

生产日期或者

生产批号、保

质期、检验合

格证号、销售

日期以及购货

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

内容，并保存

相关凭证。记

录和凭证保存

期限应当符合

本法第五十条

第二款的规定

”的规定。

警

告；

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一、
警

告；

二、

没收
不合

格的

“格

恩特
”牌

桶装

饮用

水54
桶；

三、

没收

违法
所得

1692

元；                                               

四、
处以

75000

元罚

款。 

7.500000 0.169200 2019/9/4 2099/12/31 2022/9/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6

新疆
金达

康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第

七十

一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0760

9270

00

侯宪

兵

身份

证

41090

1****

****4

51X

乌高

（新
）市

监药

罚〔

2019
〕1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药

品管理

法》第

四十九

条第一

款“禁

止生产

、销售

劣药”

、第三

款第

（三）

项“有

下列情

形之一

的药

品，按

劣药论

处:

（三）

超过有

效期

的；”

的规定

2018年12月20日，

我局收到乌鲁木齐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案件交办单

（乌食药监案交办

〔2018〕16号），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

售连锁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第七十一分

店销售“氨酚伪麻
片（Ⅱ）”和“氨

酚伪麻那敏分散片

（Ⅲ）”药品已超

过有效期，要求查
处。经初步核查，

当事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三

款第（三）的规

定，销售劣药，应

予处罚，建议立案
调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四
十九条第

一款“禁

止生产、

销售劣药
”、第三

款第

（三）项

“有下列
情形之一

的药品，

按劣药论

处:
（三）超

过有效期

的；”的

规定。

罚
款；

没收

非法

财物

一、没收

超过有效

期的药品

“氨酚伪

麻片

（Ⅱ）

”1盒、

“氨酚伪

麻那敏分

散片

（Ⅲ）

”4盒；

二、处销

售过期药

品货值金

额三倍罚

款，计

256.50元

。

0.025650 2019/2/27 2099/12/31 2022/2/2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7

新疆

乌鲁

木齐
市麦

斯欧

德食

品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5

MA77

6PYP

8X

麦稳

生

身份

证

44011

1****

****3

052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2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禁

止生产

经营下

列食品

、食品

添加剂

、食品

相关产

品：”

第

（十）

项“标

注虚假

生产日

期、保

质期或

者超过

保质期

的食品

、食品

添加

剂；”

的规定

2019年3月23日，
高新区（新市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乌鲁木齐

市麦斯欧德食品有
限公司进行食品生

产专项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成品

库内生产的“全麦
牛奶果仁列巴”食

品标注的生产日期

为2019年3月

27日；“黑麦枸杞
大列巴”食品标注

的生产日期为2019

年3月29日，当事

人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十）项的

规定，应予处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五）

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

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

证：（五）生

产经营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的规定。

罚
款；

没收

非法

财物

一、没收

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

品“全麦

牛奶果仁

列巴”6

箱（20个

*700克）

；“黑麦

枸杞大列

巴”19箱

（20个

*750克）

，合计25

箱；

二、罚款

75000元

。

7.500000 2019/4/25 2099/12/31 2022/4/2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8

新疆

夏贝

尔食

品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7

UD1B

19 

夏坤

丽

身份

证

37292

2****

****6
22X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

号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第

（四）

项“禁

止生产

经营下

列食品

、食品

添加剂

、食品

相关产

品：

(四)超

范围、

超限量

使用食

品添加

剂的食

品;”的

规定

2018年10月09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对新疆夏贝尔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的枣糕

（规格为：160克/袋，生

产日期：2018.10.09）进

行了抽检。2018年11月1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

了编号为2018XJSP17397

的检验报告，经抽样检

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

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

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

GB2760-2014《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

为不合格。2018年11月14

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

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将编号为

2018XJSP17397的检验报

告进行了送达，该企业未

提出异议。经初步审查，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的规定，应予处

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三）

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

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

证：

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一、

没收
违法

所得

352元

；
二、

罚款

50000

元。

5.000000 0.035200 2019/1/9 2099/12/31 2022/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29 徐霞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2

326
***

***

**0

026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9

〕3
号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

和国广

告法》

第二十

八条第

一款“

广告以

虚假或

者引人

误解的

内容欺

骗、误

导消费

者的，

构成虚

假广告

。广告

有下列

情况形

之一

的，为

虚假广

告：第

（二）

项违反

了《中

华人民

共和国

产品质

量法》

第三十

五条。

2018年4月2日，我局执法

人员接到匿名举报,对位

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贵州

路95号的新市区贵州路微

米粒美容店发布虚假广告

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现场

店内悬挂印有“中国国际

减肥美体行业协会、2007

中国国际减肥大会组委会

”颁发的“康伲尔2007中

国专业减肥十大品牌”的

宣传牌匾，宣传内容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第二十八条第

（二）项，发布虚假广告

。同时，发现店内货架陈

列”广州市番愚区大石街

北大道鸿盛路2号海珈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康伲尔”美腹紧致套

装4盒，产品有效期至

2018年5月26日，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第三十五条，销

售失效、变质的产品。

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

广告以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欺骗、误

导消费者的，

构成虚假广告

。广告有下列

情况形之一

的，为虚假广

告：第（二）

项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五条。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1.摘除“

中国国际

减肥美体

行业协会

、2007中

国国际减

肥大会组

委会”颁

发的“康

伲尔2007

中国专业

减肥十大

品牌”的

宣传牌

匾，责令

停止发布

虚假广

告，在顾

客范围内

消除影

响；

2.责令停

止销售失

效的“康

伲尔”美

腹紧致套

装4盒； 

3.没收“

康伲尔”

美腹紧致

套装

4盒；                

4.罚款

10000元

。

1.000000 2019/5/10 2099/12/31 2022/5/1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30

新疆
金谷

物业

服务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2
7223

4152

8P

崔卫

军

身份

证

65010

3****

****6

015

乌高

（新
）市

监价

罚〔

2019
〕1

号

价格违

法行为

行政处

罚规定

》第九

条第

（二）

项 “高

于或者

低于政

府定价

制定价

格的”

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南路

118号“龙庭·华清园”

小区业主委员会于2016年

1月1日与当事人签订物业

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当

事人对龙庭·华清园小区

实施物业管理，代收代缴

水、电、物业等费用。经

查，当事人“龙庭·华清

园”小区内幼儿园的电表

于2007年9月报装，申请

用途为商业会所用电，截

止立案之日尚未申请办理

用电业务变更，故当事人

按照商业用电电价计算收

取电费，超居民用电标准

收取电费举报不实。

《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

第三十九条在

规定期限无法

退还的价款，

由本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第

三十九条、《

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

》第九条、第

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予以没

收，上缴财政

。

责令

改正

处以

违法

所得

2549.
31元

的四

倍罚

款，
计

10197

.24元

。

1.019724
2549.31

元
2019/7/25 2099/12/31 2022/7/2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31 杨建

自

然

人

9265

0100

MA78

1F0A
5K

身

份

证

652
325

***

***

**0
417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0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三

十五

条第

一款

当事人涉嫌无证经

营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的检察建议。当

日，我局执法人员
和乌鲁木齐市新市

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人员前往当事人经

营场所进行现场检
查，检查发现当事

人未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在从事

餐饮服务经营活动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

警告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一

百二

十二
条“

违反

本法

规定
处罚

10000

元

1.000000 无 2019/9/6 2099/12/31 2022/9/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32

新疆

山果
巷餐

饮管

理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73N5

XP 

彭春

水 

身份

证

50072
3****

****1

253 

乌高

（新

）市
监当

罚〔

2019

〕10 
号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食

品安

全法
》第

三十

三条

第一
款第

（五

）项 

的规
定

）2019年8月20日 

由乌鲁木齐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委托新疆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疫技术

中心对你餐饮公司

使用的复用餐具
（杯子）进行抽

检，抽检检验报告

显示；所检项目大

肠菌群不符合
GB14934-2016《食

品安全国际标准 

消毒餐（饮）具》

标准要求，检验结
论为不合格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二十三

条和《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

一款第

（五）项

的规定

警告 无 无 无 2019/10/22 2099/12/31 2022/10/2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1J

33

新市

区北
京路

青城

巷温

瑞阿
国海

鲜餐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FHC0

00

蔡建

国

身份

证

33032

5****

****2

214

乌高
（新

）市

监当

罚
（

2019

）9

号

《食

品安
全法

》第

三十

三条
第五

项

餐具使用前清洗消

毒不合格

《食品安

全法》第

一百二十
六条第一

款第五项

警告

餐具
使用

前清

洗消

毒不
合格

无 无 无 2019/10/16 2099/12/31 2022/10/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2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2J



34

乌鲁

木齐

中和
尕盼

舍餐

饮有

限管
理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8

430T

4L

马玉

谦

身份

证

62242
1****

****4

511 

乌高

（新

）市
监当

罚〔

2019

〕11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食

品安
全法

》第

三十

三条
第一

款第

（五

）项 
的规

定

2019年7月18日由

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委托新疆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你餐饮公司使用

的（盘子）餐具进
行抽检。抽检检验

报告显示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以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计）
、大肠菌群不符合

GB14934-2016《食

品安全国际标准 

消毒餐（饮）具》
标准要求，检验结

论为不合格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

警告 无 无 无 无 2019/9/4 2099/12/31 2022/9/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3J

35

新疆

普济

堂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269

8153

0A

王胜
身份
证

51292

1****
****7

678

乌高

（新

）市

监药
罚〔

2019

〕7

号

《药

品流

通监

督管
理办

法》

第二

十一
条

以互联网方式直接
向公众销售处方药

依据《药

品流通监

督管理办
法》第四

十二条“

药品生产

、经营企
业违反本

办法第二

十一条，

医疗机构
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

八条规

定，

警告

销售

药品
货值

金额

（

1446
元）

的2倍

罚

款，
计

2892

元。　

0.289200 无 无 2019/10/28 2099/12/31 2022/10/2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4J



36

爱心

理发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D319

5M

孙凡

旺

身份

证

37252

3****

****6
513

乌高
（新

）市

监合

罚
（

2018

）7

号

合同
违法

行为

监督

处理
办法

》第

十一

条

事人以爱心理发店

名义，给消费者发
放“爱心理发店

VIP卡”，背面印

有“此卡解释权与

终止权归爱心理发
店所有”等字样。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

涉嫌违反了《合同

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

依据《合

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

理办法》
第十二

条：“当

事人违反

本法第六
条、第七

条、第八

条、第九

条、第十
条、第十

一条规定

警告

罚款

5000
元。

0.500000 2018/12/6 2099/12/31 2021/1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5J



37 邓伟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4

326
***

***

**0

01X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

2018
）29

号

《无
证无

照经

营查

处办
法》

第二

条“

经营
者未

依法

取得

许可
从事

经营

活动

的，
由法

律、

法规

、国
务院

决定

规定

的部
门予

以查

处

当事人邓伟（碟滋

味串串香火锅店的

经营者）无法提供

工商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当事

人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和《无
证无照经营查处办

法》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

定，未取得食

品生产经营许

可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

或者未取得食

品添加剂生产

许可从事食品

添加剂生产活

动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

加剂以及用于

违法生产经营

工具、设备、

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

食品、食品添

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

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

下罚款”和《

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第

十三条“从事

无照经营的

警告

罚款

10000

元

1.000000 2018/12/6 2099/12/31 2021/1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6J



38

鲤鱼

山南

路汇
隆御

粥轩

餐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P36L
0B

罗跃
建

身份
证

65232

7****
****0

630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三

十四

条第
（二

）项

我局接收到国家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信息系统的核查

处置信息，在国家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中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委托新疆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

当事人制售的小蛋糕进行

抽样检验，检验结论为不

合格。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第（二）项“禁止

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

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规定，构成经营重金属含

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的食品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

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

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一、
没收

违法

所得

25元
；

二、

罚款

20000
元。

2.000000 25元 2019/1/10 2099/12/31 2022/1/1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7J



39

新市
区益

人堂

大药

房

个
体

工

商

户

赵春

霞

身份

证

65230
1****

****5

52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8 
号

1.警

告；

2.没

收物
品；

3.没

收违

法所
得；

4.罚

款。

举报人王某峰举报信反映

2018年6月19日起先后五

次在当事人所在药店购进

内外包装上标注的产品批

准文号、生产厂商名称、

功效等不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的老中医肾白金、蚁力

神等“性保健品”货值

4826元。举报人只提供了

标识为香港金功夫生产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老中医

肾白金“性保健品”样品

一盒。执法人员于2018年

12月18日该药店进行检

查，未发现举报人所述产

品。现场发现标识为香港

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延时专家”五盒,

其外包装上标识有服用方

法服用后精神爽朗、性功

能增强阴茎增大等字样的

宣传,没有发现标注应当

标注的标签。当事人无法

提供上述产品的相关文件

。执法人员对上述“延时

专家”依法实施扣押的行

政强制措施。当日本局以

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在食品经营活动中未依法

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销售不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食品为由，经主

管领导审批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

（二）项、第

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

（三）项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

（一）项

   

1.警

告；

2.没

收物
品；

3.没

收违

法所
得；

4.罚

款。

1.警
告；

2.没

收“

延时
专家5

盒(10

粒

/盒)
；3.

没收

违法

所得
6976.

00元

；4.

处以
罚款

10000

.00元

。

1.000000

没收“延

时专家5

盒(10粒/
盒)；3.

没收违法

所得

6976.00
元

2019/3/18 2099/12/29 2022/3/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8J



40

新市

区鲤

鱼山

南路
西部

安泰

药房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9APF

49 

梁玉

琴

身份

证

65010

4****

****1
680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04

号

食品

现查明：当事人自2018年

5月份起先后两次从上门

推销人员手中购进“勃龙

伟哥”“植物伟哥”“持

久猛男”20盒，购进单价

60元/盒，总购进价值

1200元。至2018年12月18

日被我局依法查获之日，

累计销售19盒，销售单价

128元/盒，累计销售金额

2432元，剩余1盒“勃龙

伟哥”尚未销售。现场查

扣的“勃龙伟哥”外包装

上印有“对男性性功能障

碍……等效果独特，长期

服用无毒副作用。[功效]

固本强精、助勃延时、补

充体力、增强免疫力。

[适应人群]阳痿、早泄、

遗精、弱精……前列腺炎

等肾炎引起的多种症状”

等含有涉及疾病预防、治

疗功效的内容。印有

“[批准文号]港卫（进）

食字2006-165号。[执行

标准]QS/ORD28-2006 [有

效期]……[生产日

期]5800mg×5粒&10粒 

[生产商]香港勃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监制]

（中美合资）美国GMC生

物工程研究所 [地址]香

港太古城道18号太古城中

心一座22层”，标签上无

生产商联系方式、商品贮

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

等。当事人在购进上述商

品过程中未向供货商查验

经营资质、检验合格证明

等，未建立和遵守经营者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当事

人的经营行为涉嫌在食品

经营活动中未依法建立食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销

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

第（二）

项

警告

1.没

收“
勃龙

伟哥

”1盒

（58g
）；

2.没

收违

法所
得

2432

元；

3.处
以

5000

元罚

款；

0.500000

1.没收“
勃龙伟哥

”1盒

（58g）

；
2.没收违

法所得

2432元；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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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

喜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20

421

***

***
**4

842

乌高
（新

）市

监药

罚〔
2019

〕2

号

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品

管理法

》第十

四条第

一款和

《无照

无证经

营查处

办法》

第二条

的规定

租赁的乌鲁木齐市北京南

路533号10栋3单元201室

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发现

房屋内存放大量过期、近

效期和处方药品。当事人

无法提供《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

进销货凭据。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

“未取得《药

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

营许可证》或

者《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

生产药品、经

营药品的，依

法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

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

(包括已售出

的和未售出的

药品，下同)

货值金额二倍

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

办法》第十三

条“从事无照

经营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予以处罚

。

1.没收过

期药品连

花清瘟胶

囊403盒

（

3385.2g

）、参灵

蓝胶囊28

盒

（2016g

）；近效

期药品枣

椹安神口

服液41盒

（4100ml

）；芪苈

强心胶囊

27盒

（291g）

； 

2.没收违

法所得

1175元。                                  

3.并处违

法销售药

品货值金

额

21548.47

元的2.5

倍罚款，

计

53871.18

元。               

以上罚没

金额合计

55046.18

元。 

5.504618

没收过期

药品连花

清瘟胶囊
403盒

（

3385.2g

）、参灵
蓝胶囊28

盒

（2016g

）；近效
期药品枣

椹安神口

服液41盒

（4100ml
）；芪苈

强心胶囊

27盒

（291g）
；

2019/3/5 2099/12/31 2022/3/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0J



42
庄德

勇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2

301

***

***
**5

521

 乌

高
（新

）市

监产

罚〔
2019

〕3

号

2019年1

月14日

我局以

当事人

的行为

涉嫌违

反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

和国质

量安全

法》第

三十九

条“销

售者销

售产

品，不

得掺杂

、掺

假，不

得以假

充真、

以次充

好，不

得以不

合格产

品冒充

合格产

品”。

的规

定，构

成了销

售不合

格行车

记录仪

的违法

行为。

现查明， 2018年5月2日

至2018年9月11日当事人

分六次以每台140价格从

东莞市卡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购进商标为凌度牌、

规格型号为F8+（生产日

期编号为2018-04）的行

车记录仪15台，以每台

260价格进行销售，货值

3900元。2018年10月18日

抽检用去一台、封存留样

2台。于2018年5月19日至

2018年8月18日分六次以

每台260价格销售13台，

获利3380元。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

售产品，不得掺杂、掺

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的规

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行

车记录仪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质量

安全法》第五

十条“在产品

中掺杂、掺

假，以假充

真，以次充

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的，

责令停止生产

、销售，没收

违法生产、销

售的产品，并

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

金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

重的，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的规定。鉴

于当事人索取

资质，建立台

账，如实记录

收支，不知道

所购进产品不

合格。主动配

合，认真整

改，未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第一款

第（一）项“

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当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

1.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

1.警告；

2.没收不

合格行车

记录仪2

台；

3.没收违

法所得

3380元；

4.处以销

售不合格

行车记录

仪产品货

值金额

3900元一

倍罚款，

计3900元

。

0.390000

没收不合

格行车记

录仪
2台；

3380元

2019/4/10 2099/12/31 2022/4/1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1J



43 赵甫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411

426

***
***

**4

53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9

号

该店未

取得《

营业执

照》和

《食品

经营许

可证

》，并

在当事

人店内

查获涉

嫌假冒

侵权“

飞天”

牌贵州

茅台酒3

瓶。

《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第二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
许可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

的部门予以查处；
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没有规定或

者规定不明确的，

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部门予以查处”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食品生产、食
品销售、餐饮服

务，应当依法取得

许可。

《无证无
照经营查

处办法》

第十三条

、《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一百二十
二条

警告

减轻

处罚
15000

元

1.500000 2019/9/20 2099/12/31 2022/9/2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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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

柱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0

104

***

***
**4

435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

2019

）31
号

构成

了未

依法
取得

工商

《营

业执
照》

和《

食品

经营
许可

证》

从事

餐饮
服务

经营

的违

法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违

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

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

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

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

法》第十三条“从事无照

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二条“违反本

法规定，未取

得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

动，或者未取

得食品添加剂

生产许可从事

食品添加剂生

产活动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

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以及

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

经营食品、食

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十

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和

《无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法》

第十三条“从

事无照经营

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

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予以处罚

警告
罚款
50000

元

5.000000 2019/4/29 2099/12/31 2022/4/2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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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
木齐

农建

兴龙

食品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7383

8514
6W

郭红

权

身份

证

65232
2****

****4

01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

9]37
号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

和国广

告法》

第二十

八条第

一款“

广告以

虚假或

者引人

误解的

内容欺

骗、误

导消费

者的，

构成虚

假广告

。违反

了《中

华人民

共和国

产品质

量法》

第三十

五条“

销售者

不得销

售国家

明令淘

汰并停

止销售

的产品

和失效

、变质

的产品 

”。构

成销售

失效、

变质的

产品的

违法经

营行为

。  

当事人生产环境差

、设备陈旧，并擅

自从事糕点分装。

本局于2019年3月
28日以当事人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生产
制售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未经商标

注册人同意更换其

包装进入市场销售
为由，依法对上述

两种糕点委托抽

检，现场实施查封

的行政强制措施。
同日，报经局领导

审批立案调查。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

一款第
（一）、

（二）项

“违反本

法规定

没收

分装

的芝
麻排

（糕

点）

；罚
款

1.没

收分

装的

芝麻
排

（糕

点）

42公
斤；

2.罚

款

22500
元。

2.250000

1.没收分

装的芝麻

排（糕

点）42公
斤；

2019/6/19 2099/12/31 2022/6/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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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

区金

华路

家润
福便

利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6K74

1C

马顺

成

身份

证

62242

7****

****5
778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5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
无证

无照

经营

查处
办法

》

当事人马顺成在未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9年1月开始经营家润

福便利店，批发购进:杨

记多味鸡腿50袋（净含量

90克）、销售价每袋

4元；开口乐兰花串5袋

（净含量100克）销售价

每袋3.5元；喜沿河南老

烩面5袋（净含量90克）

销售价每袋2.5元；顺天

源呼辣棒5袋（净含量96

克）销售价每袋2.5元；

顺天源荣耀面筋5袋（净

含量90克）销售价每袋

2.5元；运盛锅巴5袋（净

含量100克）销售价每袋3

元；秋霞三鲜火锅料5袋

（净含量150克）销售价

每袋5元；胖子麻辣鱼5袋

（净含量150克）销售价

每袋7元；红九天大盘鸡5

袋（净含量150克）销售

价每袋5元；草原红太阳

火锅汤料5袋（净含量160

克）销售价每袋6.5元；

珠宝食品青豆脆变面5袋

（净含量95克）销售价每

袋3元；原滋五香粉5袋

（净含量40克）销售价每

袋3.5元。当事人未及时

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仍然将过期食品摆放在货

架上待售，上述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案按销售价计算

金额共计65元。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百

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五)项、

《无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法》

第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

第五条。

没收

非法

财物
、罚

款

1.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食

品16
袋

（瓶

、

根）
，计

1.591

公

斤；
2.罚

款

15000

元。

1.500000 

没收超过

保质期的

食品16袋

（瓶、
根），计

1.591公

斤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6J



47

新市

区金
华路

新百

汇超

市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20

63

48
0

薛国

元

身份

证

14272
5****

****6

41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7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行

政处

罚法
》

2019年2月13日，我局在

当事人经营的超市内查获

的以下食品均已超过保质

期：1 瓶“湘盛源”小米

椒（净含量：210克），

销售价每瓶5元；8袋“灿

邦”酱香土豆（净含量50

克）销售价每袋1元；5袋

“灿邦”羊排面（净含量

45克）销售价每袋1元；5

瓶“畅意”乳酸菌饮品

（净含量100毫升）销售

价每瓶2元；15根“双汇Q

趣”火腿肠（净含量

85克）销售价每根2元；1

根“双汇马可波罗”

（小）火腿肠（净含量

160克）销售价每根

4.5元；1根“双汇”大骨

肠（净含量100克）销售

价每根2元；3根“双汇马

可波罗”（大）火腿肠

（净含量85克）销售价每

根4.5元。当事人未及时

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仍然将过期食品摆放在货

架上待售，上述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按销售价计算金

额共计78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第一

款第(五)

项、《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五条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食品

、罚
款

1.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食

品39

瓶(袋
、

根)，

计

3.125
公

斤；

2.罚

款
10000

元。

1.000000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7J



48

新疆
广善

堂医

药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四
分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3133
9159

1K

李红
甫

身份
证

41102

4****
****4

019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3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自2018年5月份起

先后两次从上门推销人员

手中购进“植物伟哥”3

盒“肾白金”，5盒。至

2018年12月13日被我局依

法查获之日，累计销售8

盒，累计销售金额496元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肾

白金”实物及“植物伟哥

”图片显示，“肾白金”

产品详情：【批准文号

】：【执行标准】、  形

态：片剂。生产日

期:2016年04月02日。保

质期:3年。【主要成分】

·····【用法用量

】：····【适应人群

】···等。【生产商

】，香港健身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香

港九龍尖沙咀走東路86號

16-3。当事人提供不出购

进上述食品的相关凭据或

证明材料，其在采购上述

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

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

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未

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并保存相关凭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

第(二)项

、第一百

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

（三）项

、《中华

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

罚法》第

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
(一)项

警告

、没

收违
法所

得、

罚款

1.警

告；    
2.没

收违

法所

得496
元；

3.并

处

10000
元罚

款。

1.000000 496元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8J



49

新疆

广善

堂医

药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紫

煜臻
城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65

00

00

15
70

06

52

7

辛剑
身份
证

65012

1****
****0

814

 乌

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于2018年6月份在

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情况下，分别从乌鲁木齐

百事康泰神武科技有限公

司、沙依巴格区西北路园

泰食品商行、沙依巴克区

西北路忠康食品店购进“

多种B族维生素软胶囊”

、大豆蛋白乳清蛋白牛磺

酸粉、液体钙软胶囊、惠

氏善存全营养蛋白粉、多

种果仁谷物豆粉”等食品

进行销售，销售收入总计

2478元。当事人在进货时

索要了供货商的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及出库

票据。当事人提供不出购

进食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

材料，其在采购上述食品

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

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

者其他合格证明，未建立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并保存相关凭证。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

一款、第

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

款第(二)

项、第一

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

第（三）

项、《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
第一项

警告

、没

收违
法所

得、

罚款

1、警

告；

2、没

收违
法所

得

4820

元；
3、处

以

10000

元罚
款。

1.000000 4820元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9J



50

新市
区金

华路

家鑫

源购
物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A

3PRU

OU

智召

莲

身份

证

62222

6****

****1

54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

无证
无照

经营

查处

办法
》

当事人在原食品流通许可

证到期后未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食品

。2019年2月13日，我局

在当事人经营的购物店内

查获以下食品均已超过保

质期：30袋“七一酱园”

酿造酱油（净含量

400克）、生产日期：

2017年2月5日、保质期12

个月，销售价每袋2元；1

袋“阿西叶”白酥果（净

含量400克）销售价每袋5

元，生产日期：2018年12

月16日、保质期2019年1

月26日；1袋“吉元圃”

无花果（净含量208克）

销售价每袋20元，生产日

期：2017年9月5日、保质

期12个月；25袋“盖瑞”

优鲜（净含量200克）、

销售价每袋1元，生产日

期：2018年12月26日、保

质期45天。当事人未及时

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仍然将过期食品摆放在货

架上待售，上述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按销售价计算金

额共计110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

一款、第

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

款第(五)

项、《无

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

法》第十

条、《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五条。

没收
非法

财物

、罚

款

1.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食

品57

袋
（瓶

、

根）

，计
17.60

8公

斤；

2.罚
款

15000

元。

1.500000 110元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0J

51

新市

区金
华路

勤奋

便利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A

3J46

1X

孙厚

勇

身份

证

65210
1****

****0

417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4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2019年2月13日，我局在

当事人经营的便利店内查

获以下食品均已超过保质

期：1袋“天润”浓缩酸

奶、（净含量180克）、

生产日期：2019年1月14

日、保质期21天，销售价

每袋3元；30根“双汇”Q

趣火腿肠（净含量85克）

生产日期：2018年9月21

日、保质期90天，销售价

每根2元、；1袋“吉香居

”海带丝（净含量70克）

生产日期：2017年8月22

日、保质期12个月、销售

价每袋2元； 6袋“可比

克”香辣味薯片（净含量

20克）生产日期：2017年

8月27日、保质期10个

月，销售价每袋1元。当

事人未及时清理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仍然将过期食

品摆放在货架上待售，上

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按销

售价计算货值金额共计71

元。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依

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条

、

没收
非法

财物

、罚

款

1、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食

品38

袋

（瓶
、

根）

，计

2.92
公

斤；2

、罚

款
10000

元。

1.000000 71元 2019/3/12 2099/12/31 2022/3/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1J



52

新疆

中收
农牧

机械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2285

8028

3R

丁健
身份

证

65010
3****

****3

214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3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在其钢桶生

产车间使用的两台

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特种设备代码分

别为

5110650100201711

0002、
5110650100201711

0003)检验有效期

到期时间为2018年

11月13日，到期前
当事人未申报检验

。到期后当事人在

生产过程中仍在使

用上述两台未经检
验的内燃平衡重式

叉车。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四条第

一项、依

据《行政

处罚法》
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

第（一）

项

停止

使用
有关

特种

设备

。

停止

使用
有关

特种

设备

。

0.000000 0 2019/3/18 2099/12/31 2022/3/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2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2J

53

新疆

新联
热力

有限

责任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7318

3491

4L 

陈景

荣

身份

证

65260
1****

****0

817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

当事人使用的型号为

SZS70-1.6/130/70-Q，使

用登记证号分别为锅新

A40409、锅新A40410、锅

新A40411的三台燃气热水

锅炉，于2013年10月经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

检验研究院检验安装“质

量合格”投入使用。上述

三台锅炉最后一次外部检

验报告日期为2017年05月

11 日，告知下次检验日

期为2018年05月11日之

前；内部检验报告日期为

2017年07月07日，告知下

次检验日期为2019年07月

07日以前。截止2019年3

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

监督检查之日，当事人未

按照《锅炉定期检验规则

》的要求，在锅炉外部检

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向特

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外部

定期检验要求，在2018年

5月11日至2019年3月20日

期间仍在使用上述三台未

经定期检验的锅炉。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三条、
第八十四

条、依据

《行政处

罚法》第
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

（一）项

。

停止

使用

有关
特种

设备

、罚

款

停止

使用

有关

特种
设备

、罚

款

40000
元

4.000000 0 2019/4/9 2099/12/31 2022/4/1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3J



54

乌鲁
木齐

聚源

至尚

企业
管理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P7KW

0D

宋婷
身份

证

65222

2****

****0
828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3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

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有关规定、为
无证从事餐饮服务

经营者提供场所为

由批准立案。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
一款、依

据《无证

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
》第十条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 

40776

.70元
；2、

罚款 

10000

元。

1.000000 
40776.70

元
2019/5/15 2099/12/31 2019/5/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4J

55

新市

区太

原北

路酒
乐购

便利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20

87

23

6

马杰
身份
证

41232

6****
****7

55x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8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商

标法

》

经查：当事人从月明楼批

发市场购入规格：52%V0L

、500ml的伊力老窖3箱，

每箱6瓶；购入规格：

46%V0L,250ml的伊力老窖

2箱，每箱10瓶。截止

2019年5月25日被我局查

获，当事人以每瓶110元

销售出规格：52度500ml

的伊力老窖2瓶，以每瓶

60元销售出规格：

46%V0L,250ml的伊力老窖

3瓶，销售额共计：400元

。当事人在采购食品时未

查验供货者许可证和相关

证明文件。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

法》第六十条

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三)项、

《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

（一）项

警告

、责
令立

即停

止侵

权行
为、

没收

违法

物品
、罚

款

1、没收

侵权“伊

力”老窖

白酒

16瓶，规

格：52度

500ml；

“伊力”

老窖白酒

17瓶，规

格：46度

250ml ；                                                          

2、罚款

10000元

。   

1.000000 3180元 2019/6/21 2099/12/31 2019/6/2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5J



56

新市

区太

原北
路宏

运利

商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WKHW
5U

李新
民

身份
证

41112

2****
****7

028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9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商标

法》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食
品安

全法

》、

经查：2019年5月中旬，

当事人从一上门推销人员

手中购入规格：52%V0L、

500ml的伊力老窖1箱，每

箱6瓶；规格：

46%V0L,250ml的伊力老窖

4箱，每箱10瓶。截止

2019年5月25日被我局查

获，以每瓶110元销售出

规格：52度500ml的伊力

老窖2瓶，以每瓶65元销

售出规格：46%V0L,250ml

的伊力老窖2瓶，销售额

共计：350元，当事人在

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

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

法》第六十条

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三)项、

依据《行政处

罚法》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

警告

、责
令立

即停

止侵

权行
为、

没收

违法

物品
、罚

款

　　1、

警告；                                                            

    2、

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

行为；                              

    3、

没收侵权

“伊力”

老窖白酒

4瓶（52

度

500ml）

；“伊力

”老窖白

酒38瓶

（46度

250ml）

；                                                          

    4、

罚款

10000元

。                          

1.000000 3260元 2019/6/21 2099/12/31 2019/6/2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6J

57

新市

区安

宁渠

路88
鸡鱼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0000
0000

0000

0000

0x

 胡

世满

身份

证

43292

3****

****1
612

乌高
（新

）市

监计

罚〔
2019

〕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计量
法实

施细

则

（
2018

修正

本）

》、

经查：当事人于2019年2

月租赁豫新汇园农贸市场

409-410号临时摊位从事

活禽类、水产类经营。

2019年5月中旬从废品收

购点捡来永康市奥尔克仪

器有限公司生产的ACS-30

型电子计价秤，在销售禽

类、水产类商品过程中用

于计量计价，2019年5月

2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现场

对其使用的计量器具电子

秤进行计量检定、测试，

用1千克标准砝码测试，

电子计价秤显示重量为

1.2千克，称重值大于实

际值。当事人在经营过程

中未建立销售记录。

依据《行

政处罚法
》第二十

七条第一

款第

（一）项
、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

量法实施
细则

（2018修

正本）》

第四十六
条

没收
违法

物品

、罚

款

 1、
没收

不合

格计

量器
具

（秤

）

1台；
2、罚

款

1000

元。 

1.000000元 / 2019/6/21 2099/12/31 2019/6/2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7J



58

新疆

汇嘉

时代
百货

股份

有限

公司
乌鲁

木齐

喀什

东路
超市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7
G9JC

7B

金燕
身份

证

65900

1****

****6
227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5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经查，在国家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中，2019年5月3日

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受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委托

对当事人销售的“野果林

”牌枸杞蜜进行了监督抽

检，2019年5月31日出具

了《检验报告》，检验结

论为：经抽检检验，氯霉

素项目不符合农业部公告

第235号《动物性食品中

兽药残留最高限量》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检验项目氯霉素，标准指

标为不得检出,实测值为

5.7μg/kg。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四条第一

款第

（一)项
、《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一百三十

六条

没收

违法
物品

没收

不合

格的
“野

果林

”牌

枸杞
蜜5瓶

（2.5

公

斤）
。

/ / 2019/8/24 2099/12/31 2019/8/2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8J



59

乌鲁

木齐
德康

健民

药业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K4YB

2U

韩体

凯

身份

证

34212
3****

****7

799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4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经查：当事人从乌鲁木齐

市西北路金都保健品市场

购进名称为“延时王”的

产品7盒。至2019年6月26

日被我局依法查获之日卖

出7盒，销售单价：25元/

盒。根据举报人提供的“

延时王”实物显示，“延

时王”外包装上印有“香

港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无厂名厂址等信

息，说明书上印有“主要

成分：冬虫夏草、淫羊藿

、益肾草、菲莉叶、牛磺

酸、铁青树碱、肉芙蓉、

灵芝、香草精叶、生精果

刺蒺藜、黄芪、西洋参、

怀牛膝、回春草等。[功

能主治)阴茎短小、阴痿

早泄、性功能冷淡、性功

能低下、射精无力、勃起

无力、勃起迟钝、坚而不

久、睾丸萎缩、阴囊湿冷

症状; 可明显改善性交后

疲劳、前列腺肥大、前列

腺炎等症状。禁忌：女性

、未成年人禁用。用法用

量：性交前30分钟温水服

用半粒或-粒。剂量包

装：900mgx 1粒x 24盒 

。注意事项：1.按说明书

服用，不可超量。2.24小

时内不可重复服用。3.治

疗性用本产品每天睡前服

一粒。保质期：36个月。

批准文号：港街食进字

[2009]第0168号。执行标

准：HK11758-63-72 。生

产商：香港豪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香港特

别行政区沙园东街168号

”。当事人提供不出购进

上述产品的相关凭据或证

明材料。

依据《国

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

规定》第
三条第二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175

元；                                                          

2、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175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9J



60

新疆

神木

药品
零售

连锁

有限

责任
公司

乌鲁

木齐

第十
三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DKLP

X1

赵艳
红

身份
证

65010

4****
****0

025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5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经查：当事人从一上门推

销人员手中购进名称为“

虫草强肾王”的产品1盒

。至2019年6月25日被我

局依法查获之日卖出

1盒，销售单价：90元/盒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虫

草强肾王”实物显示，“

虫草强肾王”外包装上无

厂名厂址等信息，说明书

上印有“主要成份:冬虫

夏草，鹿鞭，人参，鹿

茸，枸杞子，海狗鞭，美

国海马精华素，藏红花，

雪莲花，藏牦牛睾丸等。

适宜人群:阳痿、早泄、

阴茎短小、前列腺炎、久

婚不育、男女性冷淡、干

涩、性交痛、遗精、滑精

、腰足酸软、失眠健忘、

精神不振、脱发、白发、

中老年体弱肾虚、阴茎萎

缩、早泄、性欲减退等成

年男性。用法与用量:房

事前20分钟服用本品一粒

即可。 贮藏:密封，置阴

凉干燥处。规格: 9900mg 

x 10粒、批准文号:藏卫

食准字(2010)第058号、

执行标准: Q/MK-2010。

当事人提供不出购进上述

产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材

料。

依据《国
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

规定》第

三条第二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90

元；                                              
    2

、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90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0J



61

新市

区唐

山路

益盛
堂大

药房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KHPX

OB

陈传

金

身份

证

41272

5****

****6
51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6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经查：当事人从上门推销

人员手中购进名称为

“VIAGRA伟哥”的产品1

盒。至2019年6月25日被

我局依法查获之日卖出1

盒，销售单价：47元/盒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

“VIAGRA伟哥”实物显

示，“VIAGRA伟哥”说明

书上印有“[成份]冬虫夏

草、鹿茸、藏红花、玛卡

提取物、枸杞子、天山雪

莲、红景天等名贵药材。

[功效] 1、净化海绵体环

境，时间持久强劲，加速

阴茎血液循环，将死亡的

细胞、毒素排出体外，海

绵体腔体环境得到净化，

细胞生理功能恢复正常，

性能力、体力增强，性活

动时间延长。2、激活海

绵体细胞，阴茎变粗变

长，能提供细胞再生的所

有营养，激活海绵体细

胞，使细胞快速分裂生

长，扩大细胞数量与体

积，使阴茎从根本上完成

二次发育，变得更长更粗

。[适合人群]阳痿、早泄

、遗精、弱精、性功能障

碍者、性欲减弱、阴茎短

小、生殖器发育不良、腰

膝酸痛、四肢无力、头氏

耳鸣、神疲乏力、自汗盗

汗、夜尿频多、前列腺炎

等肾虚引起的多种症状。

[服用方法]1、房事前30

分种服用-粒，用温水送

服，可速效壮阳，增大增

粗(嚼碎服用见效更快)；

[保质期]三年；[规 

格]0.8gX 1粒；[生产商]

香港超达保健品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九

龙红勘南道279号”。当

事人提供不出购进上述产

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材

料，未保存相关凭证。

依据《国

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

规定》第

三条第二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47
元；                                                          

2、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47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1J



62

新市
区湖

州路

益寿

堂药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J86F

2R

张艳

春

身份

证

65010

4****

****5

825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7

号

《国

务院
关于

加强

食品

等产
品安

全监

督管

理的
特别

规定

》

经查：当事人从乌鲁木齐

市沙区金都保健品市场购

进名称为“蚁力神”的产

品10盒。至2019年6月26

日被我局依法查获之日卖

出10盒，销售单价：95元

/盒。根据举报人提供的

“蚁力神”实物显示，“

蚁力神”外包装上印有

“[主要成份]拟黑多刺蚂

蚁、鹿鞭、狗鞭、野驴鞭

、枸杞、山羊鞭、牦牛睾

丸、黄牛鞭、海马鞭、海

狗鞭、藏羚羊鞭、黄精、

淫羊藿、巴戟天、高丽参

、西洋参、冬虫夏草、熟

地黄、杜仲、鹿茸、人参

、五味子、车前子、菟丝

子等。[适用人群]用于肾

精不足引起的阳痿、早泄

、阴茎短小、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

、尿急、尿等待、尿不净

、久婚不育、男女性冷淡

、干涩、性交痛、遗精、

滑精、腰足酸软、失眠健

忘、精神不振、中老年体

弱 肾虚、阴茎萎缩、性

欲减退、四肢 无力、阴

囊潮湿、盗汗。[用法用

量] 房事前20分钟口服-

粒胶囊即可。日常保健三

日一粒，长期服用可促 

进阴茎二次发育。[有效

期]三年。[技术提供]美

国国家生物工程研究所；

[生产商]香港双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地址]香港

湾仔轩尼诗道26号”。当

事人提供不出购进上述产

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材

料，未保存相关凭证。

依据《国

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

规定》第

三条第二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

、没

收违
法所

得950

元；                                                          

2、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950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2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2J



63

新市

区嘉

兴街

巴疆
军兄

弟烧

烤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HE6U

OK

代建

辉

身份

证

43012

2****

****7
10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8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经查：当事人从市场一卖

羊肉处购进羊肉，加入淀

粉、辣椒面、咸盐、孜然

粉经过腌制后挂在自制铁

架子上放入馕坑烘烤。

2019年6月8日抽检机构抽

检时馕坑烤羊肉抽样基数

8公斤样品数量0.6公斤，

每公斤销售价180元，当

天销售馕坑烤肉1440元，

已全部售出或食用无法追

回。当事人提供了购进上

述食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

材料。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

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

1440

元；                                                          
2、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1440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3J

64

高新

区
（新

市

区）

嘉兴
街渝

家渔

烧烤

串串
香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52LM

3B

胡晓

琼

身份

证

51092

2****

****7
464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9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经查：当事人从雇佣的烤

肉师傅处购进孜然粉用于

烧烤使用。2019年6月8日

抽检机构抽检时孜然粉抽

样基数10公斤，抽样数量

0.6公斤，主要在烧烤时

作为原料使用，当天共加

工烤肉7公斤，每公斤售

价100元，孜然原料已全

部使用完，无法追回。当

事人提供不出购进上述食

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材

料，其在采购上述食品时

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

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

其他合格证明，未建立食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

保存相关凭证。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五条第一

款、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

第三项

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警

告；                                  

    2
、没

收违

法所

得350
元；                   

    3

、罚

款
10000

元。

1.000000 350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4J



65

高新

区
（新

市

区）

喀什
东路

麻氏

牛肉

面馆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0YNP

03

麻路

好

身份

证

62052

5****

****3
01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60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经查：当事人从市场一卖

羊肉处购进羊肉，加入鸡

蛋、清油、咸盐、鸡精、

十三香经过腌制后串到铁

签子上烧烤。2019年6月8

日抽检机构抽检时烤肉

（自制）抽样基数3公斤

样品数量0.6公斤，每公

斤销售价135元，当天销

售馕坑烤肉405元，已全

部售出或食用无法追回。

当事人无法提供购进上述

食品的相关凭据或证明材

料。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

一款、《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第一百

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

三项

警

告；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

警

告；                                             

    2
、没

收违

法所

得405
元；                                                          

    3

、罚

款
20000

元。

2.000000 405元 2019/10/12 2099/12/31 2019/10/1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5J

66

新疆

汇嘉

时代
百货

股份

有限

公司
乌鲁

木齐

喀什

东路
超市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7
G9JC

7B

陈超
身份

证

53112

9****

****4
21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75

号

《食

用农
产品

市场

销售

质量
安全

监督

管理

办法
》

经查，在国家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中，2019年8月17

日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

测院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委托对当事人销售

的生鱼（黑鱼）进行了监

督抽检，2019年9月19日

出具了《检验报告》，检

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

氧氟沙星项目不符合农业

部公告第2292号发布在食

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沙

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4种兽药的决

定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检验项目氧氟沙星μ

g/kg，标准指标不得检

出，实测值62.1。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三十六

条

免于

处罚
2019/10/30 2099/12/31 2019/10/3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6J



67

新市

区唐

山路

鑫玉
五金

百货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AWWL

3H

张爱

花

身份

证

41282

8****

****2
12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7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经查，在国家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中，2019年5月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受我局

的委托对当事人销售的芹

菜进行了监督抽检，2019

年9月1日出具了《检验报

告》，检验结论为：经抽

检检验，毒死蜱项目不符

合GB 2763-2016《食品安

全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

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毒

死蜱mg/kg，标准指标为

≤0.05,实测值为0.26。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三十六

条

免于

处罚
2019/10/30 2099/12/31 2019/10/3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7J

68

新疆

华瑞

众恒
电梯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3

6864
6035

0R

王博
身份
证

65010

5****
****0

03X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14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第四

十五
条第

二款

新疆华瑞众恒电梯

有限公司在维保过

程中，未设置安全

围挡、未按要求检
查扶手带入口处开

关。该公司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第八十八

条第一款的规定，

应予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
安全法》

第八十八

条第一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罚
款

20000

元；2

、没
收违

法所

得282

元。

2.000000 0.028200 2019/7/29 2099/12/31 2099/12/3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8J

没收不

合格产

品：“

一开五

孔单

（固定

插座）

”4个

；没收

不合格

“二三

级插座

（固定

插座）

”4个

；没收

不合格

“十孔

（固定

插座）

”4个



69

新疆
易出

行汽

车服

务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M43W
86

粟建
刚

身份
证

65010

3****
****6

01X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9

】2

号

新疆易

出行汽

车服务

有限公

司发布

虚假广

告的行

为，违

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广告

法》第

九条第

一款第

（三）

项的规

定。

2019年2月15日，

我局接到匿名举报
后，对新市区阿勒

泰路1833号“新疆

易出行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经营场所
进行检查，发现在

其店张贴有宣传广

告图片，内容为“

海外直发全国最低
价”字样，该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广告法》

第五十七
条

没收

违法

所得

、罚
款

1、责

令停
止发

布广

告；2

、罚
款

10000

元。

1.000000 0.000000 2019/4/16 2099/12/31 2022/4/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09J

70

新市
区西

环北

路袁

老四
火锅

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W7WU
9Y

苏纳
身份

证

65292

3****

****0

322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4

号

苏纳经

营的新

市区西

环北路

袁老四

火锅店

未取得

食品经

营许可

证，从

事餐饮

经营活

动，违

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三

十五条

第一款

的规定

。

2019年01月11日，高新区

（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乌鲁木

齐市新市区西环北路1127

号友好时尚购物城地上第

七层的“新市区西环北路

袁老四老火锅店”进行检

查，发现当事人未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

事餐饮的经营活动，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的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罚款
罚款1

万元
1.000000 0.000000 2019/4/17 2099/12/31 2022/4/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0J



71

新市

区西

环北
路时

光咖

啡陪

你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9

PK0K

27

冯俊

崴

身份

证

65010

3****

****0

618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3

号

冯俊崴

经营的

新市区

西环北

路时光

咖啡陪

你店未

取得食

品经营

许可证

进行食

品经营

活动，

其行为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五

条第一

款的规

定

2019年01月11日，高新区

（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乌鲁木

齐市新市区西环北路1127

号友好时尚购物城地上第

七层的“新市区西环北路

时光咖啡陪你店”进行检

查，发现当事人未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

事餐饮的经营活动，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的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罚款
罚款2

万元
2.000000 0.000000 2019/4/17 2099/12/31 2022/4/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1J

72

新市
区西

环北

路新

万顺
商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NQ08
8M

张军
身份

证

65010

4****

****2

554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5

号

张军经

营的新

市区西

环北路

新万顺

商店经

营超过

保质期

的食品

的行

为，违

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三

十四条

第

（十）

项的规

定

2019年03月18日，

高新区（新市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位于新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西环北路799号五
区四号楼门面“新

市区西环北路新万

顺商店”进行检

查，发现当事人在
店内销售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

项规定，建议立案

调查。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食品
、罚

款

1、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食

品：
吴记

吴奶

奶花

生米3
袋 、

吴记

吴奶

奶香
辣花

生

5袋；   

1.000000
0.004万

元
2019/5/21 2099/12/31 2022/5/2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2J

没收超

过保质

期的食

品：吴

记吴奶

奶花生

米3袋

、吴记

吴奶奶

香辣花

生5袋

（共计

0.9公

斤）



73

乌鲁

木齐

市新

市区
秀禾

百货

商店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JE6Y

4T

郁梅
身份

证

65010

6****

****0
040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36

号

郁梅经

营的乌

鲁木齐

市新市

区秀禾

百货商

店经营

超过保

质期的

食品的

行为，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

和国食

品安全

法》第

三十四

条第

（十）

项的规

定

2019年03月18日，
高新区（新市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位于新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九家湾冶建“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秀禾

百货商店”进行检

查，发现当事人在
店内销售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

项规定，建议立案

调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食品

、罚

款

2、罚

款

10000
元。                

1.000000
0.00135

元
2019/5/21 2099/12/31 2022/5/2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3J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酱菜

三盒
（

0.55

公

斤）



74

新市

区阿

勒泰

路金
牛建

材经

销部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30
49

06

1

吴凤

永

身份

证

37292

5****

****5
31X

乌高
（新

）市

监产

罚【
2019

】4

号

违反

《无
证无

照经

营查

处办
法》

第二

条的

规定

2018年11月9日，高新区

（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接到匿名举

报，对位于新市区卫星路

61号外运司原二车队院内

检查发现，院内摆放有大

车车厢及焊接工具和部分

配件，当事人正在从事焊

接服务，当事人无法提供

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其

行为涉嫌违反《无证无照

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的

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
质量法》

第五十条

责令

立即

停止

违法
行

为；

没收

不合
格产

品；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责令

立即停止

销售不合

格产品的

行为；2

、没收不

合格产

品：“一

开五孔单

（固定插

座）”4

个；没收

不合格“

二三级插

座（固定

插座）

”4个；

没收不合

格“十孔

（固定插

座）”4

个；3、

没收违法

所得55.5

元；4、

处违法销

售产品货

值金额

908元

1.75的罚

款：计

1589元。                                            

0.158900

没收违法
所得

0.00555

万元 没

收不合格
的产品的

金额合计

0.002万

元

2019/4/11 2099/12/31 2022/4/1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4J

没收不

合格产

品：“

一开五

孔单

（固定

插座）

”4个

；没收

不合格

“二三

级插座

（固定

插座）

”4个

；没收

不合格

“十孔

（固定

插座）

”4个



75
哈永

录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30

121
***

***

**6

717

乌高

（新

）市
监罚

【

2018

】4
号

违反

《无

证无

照经
营查

处办

法》

第二
条的

规定

2018年11月9日，

高新区（新市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接到匿名举
报，对位于新市区

卫星路61号外运司

原二车队院内检查

发现，院内摆放有
大车车厢及焊接工

具和部分配件，当

事人正在从事焊接

服务，当事人无法
提供营业执照及相

关手续。其行为涉

嫌违反《无证无照

经营查处办法》第
二条的规定，建议

立案调查。

依据《无
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

法》第十

三条

罚款

罚款

0.35

万元

0.350000

没收违法

所得0.35

万元

2018/12/17 2099/12/31 2021/12/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5J

76

新市

区西

环北
路益

仁堂

大药

房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30

46

32
1

张玉

蓉

身份

证

65010
3****

****2

82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0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五

十三

条第

一款
及七

十一

条第

一款

2018年12月18日，

我局执法人员接到

对新市区西环北路

728号马德里春天
小区28栋1号商铺

“新市区西环北路

益仁堂大药房”的

举报，举报人提供
的在该处购买的“

加拿大V6”保健食

品标签及说明书不

符合食品安全法要
求，涉嫌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建议立案调查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

第（二）

项及第一

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

第（三）

项

责令

改

正；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责
令改

正；2

、没

收违
法所

得

4160

元；3
、罚

款1万

元

1.000000
没收

0.416万

元

2019/3/19 2099/12/31 2022/3/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6J



77

乌鲁

木齐

鸿玺
堂医

疗连

锁有

限公
司二

十三

分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0655

1062

66

贾云

杰

身份

证

65010

2****

****5

219

乌高

（新
）市

监当

罚【

2019
】14

号

《药

品流

通管

理办
法》

第十

八条

第一
款

未凭处方销售处方

药

依据《药

品流通管
理办法》

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

警告

当事人未

凭处方销

售处方药

的行为，

违反了《

药品流通

管理办法

》第十八

条第一款

的规定，

依据《药

品流通管

理办法》

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

的规定，

给予警告

的行政处

罚。

2019/6/14 2099/12/31 2022/6/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7J

78

新疆

百草
堂医

药连

锁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981

6079

013

蔡刚
身份
证

65010

5****
****2

213

乌高

（新

）市

监当
罚【

2019

】1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药品

管理

法》

第十
六条

第一

款

药品经营企业未按

照《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经营药

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七

十八条

警告

当事人未

按照《药

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

范》经营

药品的行

为，违反

了《中华

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

理法》第

十六条第

一款的规

定，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七

十八条，

给予警告

的行政处

罚。

2019/9/15 2099/12/31 2022/6/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8J



79

新市

区西

环北
路粉

爱餐

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R11J
8N

徐莹
身份
证

65010

3****
****1

328

乌高

（新
）市

监食

当罚

【
2019

】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三

十三

条第
（五

）项

被抽检样品复用餐

碗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不符合GB14934-
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

（饮）具》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

一款第

（五）项

警告

当事人被

抽检样品

复用餐碗

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

不符合

GB14934-

2016《食

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

（饮）具

》的规

定，违反

了《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三十三条

第（五）

项，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

第（五）

项，给予

警告的行

政处罚。

2019/9/18 2099/12/31 2022/9/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19J



80

乌鲁

木齐

印象

淮阳
餐饮

管理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81HW
2Q

樊志
祥

身份
证

32083

0****
****4

817

乌高

（新
）市

监食

当罚

【
2019

】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第三

十三

条第
（五

）项

被抽检样品复用餐

碗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不符合GB14934-
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

（饮）具》的规定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

一款第

（五）项

警告

当事人被

抽检样品

复用餐碗

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

不符合

GB14934-

2016《食

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

（饮）具

》的规

定，违反

了《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三十三条

第（五）

项，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

第（五）

项，给予

警告的行

政处罚。

2019/9/18 2099/12/31 2022/9/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20J



81
牛向

坤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410
302

***

***

**5
431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商

标法
》

当事人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十六条、《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

构成了无证无照灌

装白酒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五

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了生产、销售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权
行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二

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

项、《食

品安全法

》第一百
二十七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商标法》
第六十条

1、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2、

没收
违法

生产

、销

售的
原料

、设

备；

3、
罚款

。

1、责令

停止违法

行为； 

2、没收

违法生产

、销售侵

犯他人注

册商标专

用权的白

酒、商标

及外包

装；没收

灌装白酒

所需的原

料、设备

、工具等

物品（详

见清

单）；

3、罚款

20000元

。

2.000000 2019/1/4 2099/12/31 2022/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82

新市

区安

宁渠

镇汇
丰购

物店

经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MA77

G98Q

13

耿旭
身份
证

41272

*****
***67

14

乌高

（新

）市

监合
罚〔

2019

〕1

号

《合

同违
法行

为监

督处

理办
法》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了《合同违法行为

监督处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一款第

（四）项之规定，

构成在格式条款中

排除消费者解释格
式条款的权利的行

为。

《合同违
法行为监

督处理办

法》第十

二条

1、

警
告；                                                   

2、

罚款

。

1、警

告；                                                   
2、罚

款。

3.000000 2019/3/18 2099/12/31 2022/3/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6J



83

乌鲁

木齐
满江

红药

业零

售连
锁有

限责

任公

司第
八十

一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6G2M

5J

苏华
身份

证

65010

2****

****3
04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19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

项之规定，构成经

营超过保质期食品
的违法经营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构成了

无证销售食品的违

法行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
款第

（五）项

1、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食

品； 

2、

罚款
。

1、没收

超过保质

期的食

品：红乌

苏啤酒13

罐（销售

价：3.5

元/罐，

规格：

330ml/罐

）、绿乌

苏啤酒24

罐（销售

价：3.5

元/罐，

规格：

330ml/罐

）、“邬

辣妈”豆

干2袋

（销售

价：4.5

元/袋，

规格：

100g/袋

）和 “

哈力客喜

”长条果

丹皮9条

（销售

价：1元/

条，规

格：25g/

个）； 

2、罚款

20000元

。

2.000000 2019/1/4 2099/12/31 2022/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7J



84

绿城
物业

服务

集团

有限
公司

新疆

分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5

7817
6525

95

付永
生

身份
证

65099

1****
****2

411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8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负责管理使
用的位于北京北路

东戈壁二街111号

北城大观小区48部

曳引式客梯脱检时
间内仍旧继续使用

特种设备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第四十条第三

款：“未经定期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

的特种设备，不得
继续使用”之规

定，构成了使用未

经检验的电梯的违

法行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
安全法》

第八十四

条第一项

罚款

罚款

40000
元

4.000000 2019/5/5 2099/12/31 2022/5/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8J

85

新疆

恒顺
堂医

药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市

第八
分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9004

MA77
5NPH

4G 

詹海

旭

身份

证

65422

2****

****0
714

乌高
（新

）市

监药

罚〔
2019

〕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药品

管理

法》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第

十四条第一款构成

了未取得《药品经
营许可证》从事药

品销售的违法行为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

法》第七
十二条第

一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
2.罚

款

1.没收违

法销售的

药品168

盒（详见

清单）；

2.没收违

法所得

129.8元

；

3.并处违

法销售的

药品（包

括已售出

的和未售

出的药

品）货值

金额

4082.6元

的三倍罚

款，计

12247.8

元。

1.237760 2019/9/12 2099/12/31 2022/9/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9J



86
张家

黔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650

103

***

***
**3

256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5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当事人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规定，

构成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从事食品的
生产加工的行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一
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

1、

没收
违法

生产

的产

品； 
2、

罚款

。

1、没
收无

证无

照生

产加
工的

肉酱

99袋

（
198kg

）； 

2、罚

款
30000

元。

3.000000 2019/9/12 2099/12/31 2022/9/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0J

87

柴良

栋

（乌

鲁木
齐经

济技

术开

发区
隆盛

便利

店经

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0

00

60

80
54

84

8

柴良

栋

身份

证

65412

4****

****0
011

乌高

（新
）市

监

食罚

〔
2019

〕39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食

品安

全法
》第

三十

四条

第
（十

）项

当事人于2018年5月6日从

乌鲁木齐市月明楼3-D-7

号购进了“阿蒂莱”牌果

仁枣糕30袋，香酥椒（花

生）10袋。当事人在保质

期内以2.5元/袋的价格售

出“阿蒂莱”果仁枣糕10

袋，以5元/袋的价格售出

香酥椒（花生）7袋。当

事人未对剩余超过保质期

20袋“阿蒂莱”果仁枣糕

和3袋香酥椒花生及时清

理，依然陈列在货架上进

行销售，过期食品合计货

值为65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五）项

和《中华
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

罚法》第

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

（一）项

规定

没收

非法

财

物；
罚款

1.没

收不
合格

食品

“阿

蒂莱
”果

仁枣

糕20

袋,香
酥椒

（花

生）3

袋(合
计

1.17

公

斤)；
2.罚

款

5000

元。  

0.500000

没收不合

格食品“
阿蒂莱”

果仁枣糕

20袋,香

酥椒（花
生）3袋

(合计

1.17公

斤)

2018/12/19 2099/12/31 2021/12/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2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28J

没收

不合

格食
品“

阿蒂

莱”

果仁
枣糕

20袋

,香

酥椒
（花

生）

3袋

(合
计

1.17

公

斤)



88

乌鲁

木齐
天和

怿嘉

餐饮

管理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MA78

26J0

59

袁强
身份

证

65412

3****

****6

012

乌高

（新

）市
监

食罚

〔

2019
〕19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食

品安

全法

》第
三十

五条

第一

款

2018年6月1日，当事人与

张进亮签订租赁合同，租

赁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城北

主干道天工鼎盛汽配城3-

114、3-115商铺两

间,2018年8月3日注册成

立一家餐饮管理公司。

2018年11月10日，当事人

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伊麦

佳食品加工厂签订了食品

加工合同，由该加工厂代

加工凉皮。当事人以加盟

的方式销售凉皮，即当事

人给加盟商负责技术支持

、配料、包装盒和标识标

贴。当事人委托伊麦佳食

品加工厂直接将凉皮按照

加盟商每天的需求量送至

各加盟店，当事人只负责

加盟商与厂家之间的供应

需求，生产出的凉皮不在

当事人住所存放。当事人

以8元/盒的价格供应给加

盟店21盒，共计168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
一款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第二十

七条第一

款第

（一）项
规定

罚款

罚款

5000

元

0.500000 2019/3/12 2099/12/31 2022/3/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29J

89

卢卫

东
（乌

鲁木

齐经

济技
术开

发区

东韵

汽车
用品

商行

经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165
0100

MA77

TNK4

71

卢卫

东

身份

证

61252
5****

****0

552

乌高

（新

）市
监

产罚

〔

2019
〕5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产

品质

量法
》第

三十

九条

2016年5月12日当事人从

深圳市同与方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购进深圳市同与方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清华同方”牌，型号为

A5记录仪5台，2018年9月

13日购进深圳市飞歌电子

有限公司生产的“飞歌”

牌，型号为F6的记录仪2

台。上述产品经抽样检

验，骚扰功率项目不符合

GB/T 13837-2012标准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当事人销售的上述产品的

进货价格为“清华同方

”A5记录仪39.9元/台，

“飞歌”F6记录仪230元/

台。货值金额总计659.5

元。当事人销售的“清华

同方”A5记录仪市场销售

价为50元/台，“飞歌

”F6记录仪市场销售价为

350元/台。其中“清华同

方”A5记录仪销售1台，

抽检1台；“飞歌”F6记

录仪 抽检1台，尚未销售

。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

质量法》

第五十条

规定

没收

非法

财
物；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
收不

合格

产品

“清
华同

方”

牌，

型号
为A5

记录

仪

3台，
“飞

歌”

牌，

型号
为F6

记录

仪

1台；
2.没

收违

法所

得450
元；

3.罚

0.066000

没收违法

所得450
元；        

没收不合

格产品“

清华同方
”牌，型

号为A5记

录仪

3台，“
飞歌

”牌，型

号为F6记

录仪
1台；

2019/9/10 2099/12/31 2022/9/10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0J

没收
不合

格产

品“

清华
同方

”牌

，型

号为
A5记

录仪

3台

，“
飞歌

”牌

，型

号为
F6记

录仪

1台



90

新疆

诚通

国际

物流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2286
6135

86

张洪

涛

身份

证

11022

9****

****0
815

乌高
（新

）市

监

特罚
〔

2019

〕12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特

种设

备安
全法

》第

四十

条第
一款

和第

三款

2018年3月20日当

事人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提出了报
检申请，2019年1

月20日3台锅炉检

验合格。在2019年

2月23日我局执法
人员检查时当事人

的3台锅炉处于运

行中，自2018年3

月17日至2019年1
月20日3台锅炉未

经检验擅自使用。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

规定

罚款

罚款

50000
元

5.000000 2019/7/3 2099/12/31 2022/7/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1J

91

新疆

万财

投资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269
8528

31

杨铁
军

身份
证

65010

4****
****0

05x

乌高
（新

）市

监

特罚
〔

2019

〕13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特

种设

备安
全法

》第

四十

条第
一款

和第

三款

2019年1月10日当
事人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提出了报

检申请，由于当事
人向特检院申请先

检验后缴费，故

2019年1月8日16台

锅炉检验合格。在
2019年2月23日我

局执法人员检查时

当事人的16台锅炉

10台处于运行中，
自2018年12 月29

日至2019年1月10

日16台锅炉未经检

验擅自使用。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

规定

罚款

罚款

50000
元

5.000000 2019/7/16 2099/12/31 2022/7/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6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2J

pc1
pc1:




92

乌鲁

木齐

鼎福
酒店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5643
6046

69

张健
身份
证

65010

2****
****2

148

乌高
（新

）市

监

特罚
〔

2019

〕11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特

种设

备安
全法

》第

四十

条第
一款

和第

三款

2019年3月18日当
事人与新疆伟达电

梯有限公司签订了

电梯保养合同，当

事人把5部电梯都
交由新疆伟达电梯

有限公进行维保。

5部电梯的检验有

效期均至2019年4
月。当事人于5月

13日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进行了报
检。直至2019年5

月25日我局执法人

员检查时当事人的

5部未经检验的电
梯仍在运行中。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

规定

罚款

罚款

40000
元

4.000000 2019/10/12 2099/12/31 2022/10/1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3J

93

高爱

堂
（新

市区

迎宾

路鑫
康源

药房

经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4

L698

8099
3U

高爱

堂

身份

证

62230

1****

****2
438

乌高

（新
）市

监

药罚

〔
2019

〕5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药

品管

理法
》第

三十

四条

第一
款

2017年2月当事人的侄子

高彪到当事人经营的店铺

鑫康源药房工作，之后当

事人把药房全权交付于自

己的侄子高彪打理。2018

年9月，高彪在当事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从一位叫

王永强的人手中进购了药

品“阿托伐他汀钙片”

（规格为20mg*7片）

5盒，进货价为42元/盒，

销售价为59元/盒；“盐

酸二甲双胍片”（规格为

5g*20片）10盒，进货价

为21元/盒，销售价为37

元/盒；“硫酸氢氯吡格

雷片”（规格为

75mg*7片）5盒，进货价

为80元/盒，销售价为98

元/盒。以上药品共计货

值金额为1155元，在我局

执法人员查获前上述药品

各销售了三盒，共计违法

所得582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

管理法》

第七十九
条第一款

规定

没收

非法
财

物；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收通

过非法渠

道进购的

药品“立

普妥”

（阿托伐

他汀钙

片）2盒

、“格华

止”（盐

酸二甲双

胍片）7

盒和“波

立维”

（硫酸氢

氯吡格雷

片）

2盒；2.

没收违法

所得582

元；3.罚

款4042.5

元。  

0.464250

没收违法所

得582元；        

没收通过非

法渠道进购

的药品“立

普妥”（阿

托伐他汀钙

片）2盒、“

格华止”

（盐酸二甲

双胍片）7盒

和“波立维

”（硫酸氢

氯吡格雷

片）2盒

2019/9/3 2099/12/31 2022/9/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4J



94

新疆

创锦

福云

食品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4022

MA78
0YDY

0J

李蓉
身份

证

65242

3****

****4
82x

乌高
（新

）市

监

广罚
〔

2019

〕4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广

告法
》第

九条

第一

款第
（三

）项

2019年1月18日当事人租

赁新联市场牛羊肉区4-16

号作为给市场发货的中转

仓库，然后当事人通过一

家私人广告制作了一幅长

20m宽2m总面积约40平方

米的广告，广告费用为

4500元。其内容上面为“

西门塔尔牛亚洲最大西门

塔尔牛单一种群养殖规模

牛只总数达33000余头

”，下面印有联系电话。

在新联市场牛羊肉区张贴

广告的费用为5000元/年

。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

法》第五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二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规定

罚款

罚款

15000
元

1.500000 2019/7/1 2099/12/31 2022/7/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7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5J

95

潘好
磊

（聚

颐堂

生活
馆经

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4CHD
6U

潘好

磊

身份

证

41072

7****

****2
319

乌高

（新
）市

监

合罚

〔
2019

〕2

号

违反
了《

合同

违法

行为
监督

处理

办法

》第
十一

条第

一款

第
（四

）项

2018年8月31日当事人与

吴娜娜签订了租赁合同，

租赁了位于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迎宾路莱茵

庄园外铺步行街D4-7号店

铺，经营了一家养生馆。

当事人通过广告公司制作

了“聚颐堂中医养生馆”

优惠券2000份和“聚颐堂

”会员卡200张，优惠券

印有内容为：“1.本券只

在本店消费使

用；......5.解释权归本

店所有”字样，会员卡印

有内容为：“1.此卡不能

折现；......5.本店保留

对此卡的最终解释权”字

样。截止2019年4月29日

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之

时，尚未产生违法所得。

依据《合

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

理办法》
第十二条

规定

警

告；

罚款

1.警

告；

2.罚

款
5000

元

0.500000 2019/7/5 2099/12/31 2022/7/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6J



96

谭和

华
（新

市区

迎宾

路机
场贵

夫人

干洗

店经
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65

01

04

60
50

19

35

6

谭和
华

身份
证

32128

3****
****1

240

乌高

（新
）市

监

个罚

〔
2019

〕1

号

违反

了《
个体

工商

户条

例》
第十

条第

一款

2019年1月当事人
与徐传合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

位于新市区迎宾路

1341号机场同心路
商业街一楼34号门

面房一间，作为干

洗经营使用。2018

年5月当事人从新
市区迎宾路1341号

民航住宅小区164

号楼26号搬到现经

营地址之后一直未
变更《营业执照》

登记事项。

依据《个

体工商户

条例》第
二十四条

第一款规

定

罚款

罚款

1000

元

0.100000 2019/8/5 2099/12/31 2022/8/5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7J

97

肖云

龙

（中

亚北
路盛

世云

龙汽

车用
品经

销部

经营

者）

个

体

工

商
户

9265

0100

MA78

0XDR
0T

肖云

龙

身份

证

61012

4****

****2

499

乌高

（新
）市

监

商罚

〔
2019

〕7

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商

标法
》第

五十

二条

2019年5月中旬

起，当事人自己在

电脑上设计制作了

商品标识，共制作
了200张。商标标

识上的“盛世云龙

”文字及图形右上

角使用了注册商标
标专“®”，使用

在其加工的汽车脚

垫外包装上销售。

截止2019年6月29
日当事人销售了

180套使用上述商

标标识的汽车脚

垫，经营额36000
元。现查实，当事

人使用的“盛世云

龙”文字及图形商

标未取得《商标注
册证》。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

法》第五

十二条规
定

罚款

罚款

5400

元

0.540000 2019/11/4 2099/12/31 2022/11/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3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39J



98 张军

个

体

工
商

户

0000

0000

0000
0000

0X

张军
身份

证

65010

4****

****3
311

乌高
（新

）市

监

照罚
〔

2019

〕2

号

违反
了《

无证

无照

经营
查处

办法

》第

二条

2019年3月当事人

购进了3台主机箱

和4台显示器，在

高新区（新市区）
友谊路316号甲2号

楼4单元102室（自

己家内）从事提供

上网活动，收取费
用为4元/小时。截

止2019年7月17日

高新区（新市区）

迎宾路派出所将此
案移交给在我局之

时，共计违法所得

960元。

依据《无

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
法》第十

三条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第二十

七条第一

款第
（一）项

规定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960

元；
2.罚

款

2000

元

0.296000

没收违法

所得960
元

2019/9/3 2099/12/31 2022/9/3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4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0J

99

金达

康医

药零

售连
锁有

限公

司乌

鲁木
齐第

一百

六十

六分
店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3134

6367
17

候宪

兵

身份

证

41090

1****

****4

51x

乌高

（新
）市

监

食罚

〔
2019

〕74

号

违反

了《
国务

院关

于加

强食
品等

产品

安全

监督
管理

的特

别规

定》
第三

条第

一款

2019年5月，当事人从西

北路金都保健品市场购进

“植物伟哥”的5盒，每

盒进价10元，以每盒20元

售出2盒，销售额共计40

元；当事人把3盒送给了

朋友。当事人提供不出购

进上述产品的相关凭据或

证明材料。上述产品货值

金额共计100元。上述产

品的标签及说明书标明的

产品批号、执行标准等事

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无法认定其是否

属于药品、预包装食品或

保健食品。

依据《国

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
规定》第

三条第二

款和《中

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

处罚法》

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
第（一）

项规定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40

元； 

2.罚
款

20000

元

2.004000
没收违法

所得40元
2019/10/17 2099/12/31 2022/10/1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1J



100

新疆

五点

梅建

材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7422
0097

6U

郭为

民

乌高
（新

）市

监消

罚〔
2019

〕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消费
者权

益保

护法

》《
侵害

消费

者权

益行
为处

罚办

法》

2017年6月27日，消费者

谢某某给当事人交付了

500元订金，拟购买“马

可波罗”1295仿古瓷砖用

于装修其位于中海云鼎大

观2-1-1102号住宅，至

2017年8月7日谢某某分四

次又补交订金共计50000

元。在订购瓷砖过程中，

当事人向谢某某推介其可

提供瓷砖铺贴服务。9月

15日双方约定由当事人负

责铺贴瓷砖，当事人在向

消费者宣传介绍其铺贴的

墙地砖的服务时，谎称有

在公司干了十几年的工人

铺贴，有公司的监理进行

监工，还出具了规范的墙

地砖铺贴设计图纸，使消

费者误认为当事人具备从

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人

员和能力，提供的服务有

质量保障。谢某某预交了

15000元铺贴费，当事人

给谢某某出具了劳务结算

单(收款收据)和墙地砖铺

贴图纸。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
护法》第

五十六条

、《侵害

消费者权
益行为处

罚办法》

第十四条

的规定，
对当事人

处罚。

罚款

罚款

20000
元

2.000000 2019/2/20 2099/12/31 2022/2/19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7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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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副食

集团

肉类
联合

有限

责任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3

2286
7264

7D

王林
海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广告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反不
正当

竞争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行政
处罚

法》

2018年12月6日，我局执

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安宁渠路52

号的住所（经营场所）进

行检查经查发现，当事人

住所（经营场所）的1号

冷库内存放有2017年9月

至10月采购入库的胴体羊

肉520964.19公斤、购进

价40元/公斤，在肉垛中

夹杂着98只（1763.1公

斤）超过保质期的胴体

羊；当事人在不具备储备

肉承储资质的情况下，在

1号冷库门头悬挂“国家

定点储备库”字样的铜

匾，并在库内的肉垛前张

贴虚假标称“华商储备商

品管理中心统一印制”的

“国家储备肉垛卡”；当

事人2号冷库内存放有自

2013年以来的积压的超过

保质期胴体羊221.46吨且

未按要求及时处置。当事

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五

十三条第二款、第四款、

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

项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

保质期食品、未建立食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食品

销售记录制度、未及时清

理超过保质期食品、发布

虚假广告、实施混淆行为

的行为。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

项、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

一百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五条

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十八条

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对当

事人进行处罚

。

警

告；

没收

非法
财

物；

罚

款；

1.警

告；
2.没

收超

过保

质期
的胴

体羊

98只

(1763
.1公

斤)；

3.并

处超
过保

质期

的胴

体羊
货值

金额

59956

元的
二倍

罚

款，

计
11991

2元。

11.9912 0 2019/3/28 2099/12/31 2022/3/27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8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4J

没收

超过
保质

期的

胴体

羊98
只

(176

3.1

公
斤)



102

新疆

海融
医疗

设备

有限

公司
乌鲁

木齐

海融

口腔
第二

门诊

部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0531

9611

749

洪凤

友

乌高
（新

）市

监械

罚〔
2019

〕2

号

《医

疗器

械监

督管
理条

例》

当事人于2018年9月11日

从乌鲁木齐鑫金良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购进标称生产

企业为“天津市金贵勇胜

医疗器械开发有限公司”

的一次性使用口腔器械盒

（注册证号：津械注准

20162060138，批号：

20180808）20件（每件

200盒），购进价每件220

元（1.1元/盒）。2018年

10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对上述

一次性使用口腔器械盒进

行了抽检，检测项目“无

菌”结果不符合技术要求

和规定。当事人在诊疗活

动中向患者收取每盒2元

的费用，已全部使用完

毕，货值金额共计8000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

成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的医疗器械行为。

依据《医
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

例》第六

十六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对当事人
作一般性

处罚。

罚款
罚款
35000

元

3.500000 2019/4/15 2099/12/31 2022/4/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89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5J

103
肖大
提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412

326

***
***

**3

925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25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商标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行政
处罚

法》

当事人于2019年3月20日

从一上门人员手中以800

元/瓶的价格回收“飞天

”牌贵州茅台酒4件（每

件6瓶）。2019年3月

28日，当事人以单价1600

元/瓶售出2件(12瓶)。被

购买者投诉举报至我局。

上述4件“飞天”牌贵州

茅台酒经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辨认

（鉴定）结论为假冒注册

商标的产品。当事人从非

法渠道购进茅台酒，在采

购上述茅台酒时未查验供

货者许可证和合格证明文

件，上述4件茅台酒按当

事人已售出的价格计算经

营额共计38400元。当事

人给消费者退还了酒款

19200元。　当事人的上

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构成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

者的许可证和合格证明文

件、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茅台酒的行为。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

一款第

(三)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商标法》

第六十条

第二款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二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对当事人

处罚。

警

告；

没收
非法

财

物；

罚
款；

其他

-责

令停
止侵

权行

为

1.警告；

　　2.责

令立即停

止侵权行

为；

　　3.没

收假冒侵

权的“飞

天”牌贵

州茅台酒

24瓶（12

公斤）；

　　4.罚

款40000

元。

4.000000 0 2019/4/25 2099/12/31 2022/4/2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0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6J

没收

假冒

侵权

的“
飞天

”牌

贵州

茅台
酒24

瓶

（12

公
斤）



104

乌鲁

木齐
市私

立众

志公

学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5265

0104

4585

1160
31

申红

梅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行政

处罚

法》

对当事人学生食堂的蛋糕

进行了监督抽检。抽样基

数4.8公斤，样品数量

1.17公斤。2019年4月10

日出具了《检验报告》，

检验结论为：经抽检检

验，所检项目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1计）不符

合GB2760-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标准要求，检

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

目铝的残留量（干样品，

以A1计）标准指标为≤

100 mg/kg,实测值为

368mg/kg。上述蛋糕系当

事人自2019年3月份起提

供面粉、鸡蛋、牛奶、白

砂糖、食用油、无铝泡打

粉等原料，委托“新市区

迎宾路乐福宴餐厅”(个

体户)加工制作，每周加

工1至2次用于小学部学生

加餐。当事人收到报告后

进行了自查，分析得出是

加工制作时使用铝制烤盘

导致蛋糕重金属铝超标。

上述抽检不合格的蛋糕抽

样基数为4.8公斤，以抽

样单记载的单价16.7元/

公斤计算货值金额80.16

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二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对当事人

处罚。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
80.16

元；

2.罚

款
50000

元。

5.000000 0.008016 2019/7/27 2099/12/31 2022/7/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1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7J

105

新疆
海吉

佳达

商贸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6UKY

6Y

黄书

坤

乌高

（新
）市

监食

罚〔

2019
〕4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食品
安全

法》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行政

处罚
法》

对当事人自制的烤羊肉进

行了监督抽检。抽样基数

1公斤，样品数量0.6公斤

。2019年5月29日出具了

《检验报告》，检验结论

为：经抽检检验，铬（以

Cr计）项目不符合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

合格。检验项目铬（以Cr

计）标准指标为≤0.1 

mg/kg,实测值为15.8 

mg/kg。当事人称监督抽

检不合格的是烤羊肉串，

系用铁钎子将切块的羊肉

串成肉串，在电烤炉上烤

制。当事人收到报告后进

行了自查，分析得出所使

用的铁钎子是导致烤羊肉

重金属铬超标的原因。上

述不合格烤羊肉总金额70

元。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

一款第
(一)项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二

十七条第

一款第

（一）项
的规定，

对当事人

处罚。

没收
违法

所

得；

罚款

1.没

收违

法所
得70

元；

2.罚

款
50000

元。

5.000000 0.007 2019/7/27 2099/12/31 2022/7/2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92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6
48J



106

乌鲁

木齐
市傲

立电

梯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3

7107

0315

7T

周砚

文

身份

证

65010
3****

****4

419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5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于2018年12

月30日对新疆医科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使用8号扶梯进行

维保时未检查扶手

带入口处保护开关
。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八条第

一款、第
二款

罚款
、没

收违

法所

得。

1.处

五万
元

（

50000

元）
罚

款；

2.没

收违
法所

得

291.9

元。

5.000000 0.029190 2019/4/15 2099/12/31 2022/4/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107

新疆

上顺
起机

电设

备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3

0620

8726

0U

王刚
身份

证

32081
9****

****5

673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7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在2018年12
月29日和2019年1

月13日对新疆汇嘉

时代百货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北京
路购物中心使用的

7号电梯进行维保

时，未按要求设置

围挡，未打开机舱
盖板,未检查扶手

带入口处保护开关

。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八条第

一款、第
二款

罚款
、没

收违

法所

得。

1.处

五万
元

（

50000

元）
罚

款；

2.没

收违
法所

得

307.0

2元。

5.000000 0.030702 2019/4/16 2099/12/31 2022/4/16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108

乌鲁
木齐

盛安

隆诚

电梯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5L9T
5L

李伟
身份
证

65210

1****
****0

031

乌高

（新

）市

监特
罚〔

2019

〕1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特种

设备

安全

法》

当事人于2018年7

月10日和2018年7
月26日未按照《电

梯维护保养规则

TSG T5002-2017》

对万泰碧水园小区
3号楼1单元1号电

梯进行维保，但在

维保记录上记录于

2018年7月10日和
2018年7月26日进

行了维保。

依据《中

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
法》第八

十八条第

一款、第

二款

责令
停止

违法

行

为，
罚款

。

1.责

令停

止违

法行
为；                                        

2.处

五万

元
（

50000

元）

罚款
。

5.000000 2019/2/22 2099/12/31 2022/2/22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109

新疆

骄融

能源
有限

公司

乌鲁

木齐
北京

路加

油站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MA77

6H9D
9

李现

革 

身份

证

13042

8****

****1

317

乌高

（新
）市

监产

罚〔

2019
〕2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产品
质量

法》

当事人销售的2018

年9月10日批号的

92号车用汽油不合

格。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

法》第五
十条

责令

停止
销售

、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

1.责
令停

止销

售； 

2.并
处违

法销

售产

品货
值金

额一

倍的

罚款
27867

.34元

；3.

没收
违法

所得

1507.

79元
。

2.786734 0.150779 2019/4/4 2099/12/31 2022/4/4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110

新疆

中影

金棕

榈电
影城

管理

有限

公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0

0688
3568

8N

易荔
身份
证

42010

2****
****3

324

乌高

（新

）市

监广
罚〔

2019

〕1

号

《广

告法
》

当事人在微信公众
号APP上自行制作

发布了“致力于打

造极具震撼的声影

效果，为您带来最
顶级的客户体验，

让您用同样的价

格，体验更Boom的

临境享受”的宣传
内容

《广告法

》第五十
七条第

（一）项

停止
发布

虚假

广告

、责
令消

除影

响、

罚款

1、停
止发

布虚

假广

告；                                        
2、责

令在

经营

场所
以张

贴告

示消

除影
响；                                                     

3、罚

款2万

元。

2.000000 2019/3/18 2099/12/31 2022/3/18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111

乌鲁

木齐

西北
星星

加油

站

（有
限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65
0104

5802

0229

XT

何文

明

身份

证

35012
7****

****3

535

乌高

（新

）市
监产

罚〔

2019

〕6
号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产品

质量
法》

2019年7月29日，

我局委托自治区质

检院对销售的该加
油站（有限公司）

销售的92号车用汽

油进行了监督检

验，经检验为不合
格。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

法》第五

十条

责令

停止

销售
、罚

款、

没收

违法
所得

。

1.责
令停

止销

售；

2.并
处违

法销

售产

品货
值金

额一

倍的

罚款
52029

.3元

；3.

没收
违法

所得

4926

元。

5.202930 0.492600 2019/11/21 2099/12/31 2022/11/21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乌鲁

木齐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乌

鲁木

齐市

新市
区）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116

501
04K

454

985

65J


































































































































